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更二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林青穎律師

被  上訴人  程光儀律師（即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彭郁紋律師

被  上訴人  許光成 

            盧光國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林泓毅律師

            許邦鈺律師

被  上訴人  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柏杉（原名陳木清、陳武璋）

            陳琪翔（原名陳有勝）

            唐月紅 

            謝文彬 

            謝學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0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金字第10號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0年1

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

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就附表一「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所

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

信、郭峻賢、翁麗玲連帶給付予如附表一所示「授權人姓名」欄

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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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應分別就附表二「許光成應賠償金額」

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信、郭峻賢、翁蔡專、翁麗玲連

帶給付予如附表二「授權人姓名」欄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

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由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

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負擔百分之

一，由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各負擔百分之一點五。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程光儀

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

產範圍內以新臺幣捌拾肆萬捌仟貳佰肆拾肆元預供擔保，被上訴

人許光成、盧光國分別以新臺幣壹佰伍拾伍萬參仟柒佰參拾伍元

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張心

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

100130076號函為憑（見本院卷三43頁），經張心悌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4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

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

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廖文俊（下稱

其名）於108年5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經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司繼字第2440號裁定選任程光儀律

師為其遺產管理人確定（見本院卷二15至17、25頁），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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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聲請遺產管理人程光儀律師（下稱遺產管理人）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二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

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

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明。上訴人

於109年7月3日本院審理中因與原審共同被告劉傳人達成和

解，並因廖文俊已死亡而減縮請求應自其遺產範圍內負賠償

之責，故減縮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如附表一、二「求償金

額」欄所示（見本院卷二101、102頁），經遺產管理人及被

上訴人盧光國（下稱其名）同意（見本院卷二224頁)，依上

開說明，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許光成（下稱其名）、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

稱昇陽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

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

傳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原審共同被告翁兩

傳、廖連信、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兩傳等4人）依次於9

2、93年間擔任董事長，90年起至94年1月止擔任總經理，91

年起擔任董事長特別助理，92年3月起至94年1月止擔任財務

協理。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財務報告（下稱財報）

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訴外人志聰電子有限公司（下稱志聰

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義虛

偽銷售積體電路等貨品予國外之AMPEX公司，再以PCMEDIA公

司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

麗玲等2人）為使上開虛偽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

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下稱統一發票

等），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反覆進行虛偽交易，造成宏

傳公司營業額大幅虛增。又翁麗玲等2人、廖連信共同安排

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訴外人摩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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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就積體電路

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玲、廖連信得將

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至其等所掌控之

訴外人捷耀股份有限公司、寬訊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帳戶

或其私人帳戶內，挪為私用，翁麗玲等2人並為使上開虛偽

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等，

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另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

0日所募得之國內第1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1）新

臺幣（下同）共1億8,000萬元，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國

內第2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2）共2億3,000萬元，

翁兩傳等4人擅自變更上開款項用途，違法挪用。又翁麗玲

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合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

詎宏傳公司竟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之財報（下

各稱其名，合稱系爭財報），及CB2公開說明書內揭露上開

事項，使投資人（即伊之授權人）誤信宏傳公司財務狀況良

好，善意買進該公司股票或認購CB2之公司債。嗣宏傳公司

於94年1月21日揭露財務狀況異常之重大消息後，投資人方

賣出股票，或持有迄今而受有鉅額損害，已違反91年2月6日

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

規定，廖文俊、許光成、盧光國【許光成、盧光國為昇陽公

司之股東代表，下稱盧光國等2人】均為宏傳公司之董事，

為公司負責人，其等決議通過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

財報虛偽不實，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應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

第3項、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5年證交法）

第20條之1、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

2項負連帶賠償責任。又盧光國等2人係以昇陽公司之股東代

表身分，當選為宏傳公司董事，昇陽公司對其等有選任監督

關係，其等執行宏傳公司董事職務有過失，致投資人受有損

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第188條第1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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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規定，昇陽公司應負連帶責任。再者，本件各行為人之行

為均為造成投資人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

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求為命：㈠遺產管理人在管理廖文

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

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㈡盧

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

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

受領之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遺產管理人部分：廖文俊生前雖擔任宏傳公司董事，惟從未

接獲開會通知，對於會議內容毫無所悉，亦未參與編製、簽

署財報，自無過失可言。又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第1

季、第3季財報僅須會計師核閱，毋庸經董事會通過。廖文

俊任職期間，無需參與93年第1季財報，亦未參與93年上半

年度財報，上訴人請求廖文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

　㈡盧光國部分：伊任職董事期間，未接獲開會通知，無從得知

會議內容，伊多次詢問宏傳公司實際經營召開董事會之日

期，惟其均以其他理由搪塞。伊為外部董事，無法得知實際

營運情形，伊信任會計師專業查核、簽證，不知93年上半年

度、第3季財報有造假之情。伊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建請

監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查核，已善盡董事責任等語，資為

抗辯。

　㈢許光成及昇陽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

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及駁回後開第四項之訴假執行之聲

請（除減縮部分外）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遺

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

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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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㈢盧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

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

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及遺產管理人則答

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駁回逾上開請求部分，未

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經查：

　㈠廖文俊自92年6月30日起至93年6月15日止，許光成自93年6

月15日起至94年3月25日止，盧光國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

4月1日止，為宏傳公司登記之董事（其中盧光國等2人為昇

陽公司之股東代表）等事實，有宏傳公司董事任期表（見原

審卷十一102頁）、宏傳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十一3至

15、103至108頁）、辭職書（見原審卷十一112、113頁）、

宏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

半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見原審卷二226至348頁）可

稽，堪信為真實。

　㈡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年度財報獲利假象，於93年間

由志聰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人員謝佩珊以宏傳公司

名義虛偽銷售積體電路予國外之AMPEX公司，惟實際並未運

送貨品至AMPEX公司，僅暫放於香港數日，再以PCMEDIA公司

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為使上開虛

偽交易形式上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

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

式反覆進行循環銷貨之虛偽交易，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

大幅虛增；翁麗玲、廖連信為其私下購買廠房、償還私人銀

行貸款、代宏傳公司操作外匯選擇權所需交割款項等資金需

求，竟與郭峻賢共同安排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摩言國際股

份有限公司、寶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等就積體電路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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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玲、廖連信得將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

匯至渠等所掌控之捷耀公司、寬訊公司帳戶或其私人帳戶

內，挪為私用，翁麗玲、郭峻賢並為使上開虛偽交易形式上

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

票、傳票及相關帳目，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

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0日所募得之CB1共1.8億元，原係預計

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CB2共

2.3億元，原係預計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及購置機器

設備，乃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郭峻賢擅自變更上開款

項之用途，違法挪用；翁麗玲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

而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

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

項共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宏傳公司未於93年第1季、上半

年度及第3季財報內揭露上開事項等情，業經郭峻賢、謝佩

珊、周朝鑫、翁嘉賢、鍾蘇燕、李淑芬、王俊明、鄧孝直、

侯旭峰、李偉聖、李健華、蔣世敏、陳泰榕、周敬臣、朱文

陽、邱坤龍、朱寶華、徐金群、富瑞莉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

署94年度偵字第8489號翁兩傳等違反證交法等案件中證述明

確，有調查筆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三47

至86頁、88至102、111至134頁），並有志聰公司傳真資

料、宏傳公司CB1及CB2運用情形季報表查詢資料、志聰公司

指示台灣萬事達運通公司空運出口及進口買方、賣方雙方資

料、宏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

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及發行CB1、CB2公開說

明書等為證（見原審卷三87、103至110、135頁，卷二226至

348、349至834頁），且證人即宏傳公司前副總經理李健華

在本院前審證稱：郭峻賢是92年3月份進入宏傳公司，擔任

財務協理，會計則由伊負責，伊於93年9月發現宏傳公司有

操作衍生性商品，未如實公告、申報，故發電子郵件給翁麗

玲、廖連信、郭峻賢，要求如實公告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

198至199頁），廖連信、郭峻賢復因上開涉犯違反證交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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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名，經原法院以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

罪，郭峻賢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廖連信提起上訴，本院99

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雖將原審判決關於廖連信部

分撤銷，惟仍為廖連信有罪之判決後，廖連信提起第三審上

訴，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將廖連信

違反證交法部分撤銷發回本院，並駁回其餘上訴，再經廖連

信撤回上訴而告確定在案，復有原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

刑事判決、本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

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可憑（見本院前審卷六1

44至175頁)。另翁兩傳、翁麗玲經上開偵查案件起訴後，因

通緝而尚未審結。是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五、法院之判斷：

　㈠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或抄

錄，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

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且依同法第8條第1項

及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公司

負責人，就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報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

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對於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

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準此，董事所負詳實

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財報之責任，經由編製財

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至於99年6月2日修

正前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

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

參諸其於57年4月30日制定及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

「本條規定旨在加強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可靠性，並規定應

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以符財務公開之原則」、

「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為投資人投資有價證券之主要參考依

據，必須符合可靠性、公開性外，尚須具時效性，使投資人

了解公司之現狀與未來」，乃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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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

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

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詳實審認

後方得予以通過之義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

判決即本件發回意旨參照）。是以董事既為公司之負責人，

且董事會為編造財報等表冊之機關，董事自應對公司之財務

業務等文件，包含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季報負責，故若

財報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董事對於受害之投資

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查宏傳公司93年第1、3季之

財報不實，業經刑事確定判決認定，如前所述，則宏傳公司

之董事即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除有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

項之免責情形外，應就宏傳公司「季報」、「半年報」之內

容虛偽不實負賠償責任。

　㈡次按77年1月29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於規

範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有價證券之誠實義務及損害賠償

責任之主體範圍與舉證責任分配，雖規定不盡明確，惟參酌

95年1月11日修正之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業已規定：「前

條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

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

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人

及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

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之人，除

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

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者，免負賠償責任」；第五項規定：「第一項各款…之人，

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

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則上開增

修之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

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

然之理，自可引為法理而予適用。是以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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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上開95年

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

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

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

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

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

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

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

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

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

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

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

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

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95

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增訂前，若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之情

形，該條文適用時得依民法第1條之法理、證交法第2條之規

定，援引95年增訂之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適用之。故91年

證交法第20條第1、2、3項分別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

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

行為。」、「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

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前2項

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

損害，應負賠償之責。」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即應依證交

法第20條、第20條之1等規定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負損

害賠償責任。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違反上開證交法第20

條、第20條之1等規定，即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

人法律之情形，自應依第185條規定與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

負連帶賠償之責；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就其等因宏傳公

司系爭財報不實致他人受有損害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規定，應與宏傳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

　㈢廖文俊、盧光國抗辯：伊等未參與製作宏傳公司93年度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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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伊等注意義務依93年應適用之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2款

規定不包含宏傳公司季報云云。惟：

　⒈按發行證券公司依證交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及財務業務

文件或依該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

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對於善意取得

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上開

財報包含公司之年度、半年度及第1季、第3季財報，此觀修

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第36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之規定自明。又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

項、第2項規定，發行證券公司負責人對於股票之善意取得

人，因其財報內容有虛偽或隱匿情事所受之損害，須能證明

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該財報內容無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免負上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1700號判決即本件第1次發回意旨參照）。是以

董事既為編造財報之人，就宏傳公司之各期財務報告，無論

係季報、半年報或年報，董事均應就該財報之正確性負責，

若上開財報有虛偽、隱匿等情事，除有上開免責事由外，董

事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不得以季報毋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作為免責事由。

　⒉又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3條規定可知，季報與

半年報應記載之重要會計科目並無不同，損益表、資產負債

表、現金流量表等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亦皆須於季報如實揭

露。換言之，例如營收、每股盈餘（EPS）、公司資產與負

債等影響投資人投資判斷之重要會計科目，季報與年報之記

載內容皆無區別。是為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貫徹資訊揭

露原則，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課予發行公司負責人就

不實財報之注意義務及賠償責任，即不應就季報、半年報或

年報有所區別，或排除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就第1、3季財

報之賠償責任。

　⒊復按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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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此，除法定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原則上公司業務

之執行需經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且個別董事亦應依公司法

第23條規定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董事

會依法既為公司法定之業務執行機關，董事會之成員縱無法

於第一線、於第一時間，決策、執行公司所有事務，而需進

行分層授權。渠等亦不應以權力下放為由完全免除對業務執

行應負之責任，對於被授權者仍應善盡相關之監督義務。詳

言之，公司法及證交法就特定事項明訂須經董事會決議，僅

係考量公司營運之成本及時效性就特定事項明訂必需經過董

事會決議通過，惟不應以此認為除前述法律具體明定必經董

事會決議之業務外，皆可任由少數經營者恣意為之、上下其

手，不受公司董事會之監控與管理，否則公司法設置董事會

之機能與課予個別董事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皆形同具

文。準此，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02條、第228條規定為公司之

業務執行機關及財報之法定編製及責任主體，且縱發行公司

於分層授權之營運模式下，公司之董事就公司業務之執行仍

應負有貫徹「內部監控義務」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不

應以季報是否送董事會通過與否，進而免除發行公司董事就

不實財報之法定責任。廖文俊、盧光國以法無明定季報需經

董事會決議，抗辯得脫免相關損害賠償責任，顯與公司法、

證交法課予董事之法定責任不符，為無可採。

  ㈣廖文俊抗辯：伊於93年2月25日、3月8日、3月29日、3月31

日、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會議均在國外，伊之簽名竟出

現在董事會紀錄上，係有心人士製作不實財報，以犯罪手法

屏蔽伊參與董事會，伊不負賠償責任云云。查廖文俊確於上

揭期間出境，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二513

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509頁），堪認廖

文俊未出席上開日期之董事會。惟93年4月1日、4月16日之

董事會會議記錄有其印文（見原審卷四264、265頁），廖文

俊歷於原審、前審均未曾抗辯其印文遭盜用乙情，遺產管理

人復未提出其遭偽造文書之刑事案件相關資料為佐，無法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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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授權他人到場出席董事會議或與翁兩傳間有其他約定之

可能。況廖文俊身為宏傳公司董事，卻在任職期間對該公司

董事會開會情形不予聞問，就系爭財報不實亦未提出任何其

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

之證明，難認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證交法第20條規

定、第20條之1之法理，應就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之責。至

於遺產管理人援引訴外人辜玉梅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蔡招

榮之董事願任同意書，經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實驗室認定

非其等所親簽乙節，抗辯廖文俊出席宏傳公司董事會之簽名

或印文係遭偽造云云，然辜玉梅、蔡招榮之監察人願任同意

書及董事願任同意書縱經法務部調查局認定非其等所親簽，

與廖文俊無關，且未能解免廖文俊所負財報不實之責任，遺

產管理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㈤盧光國抗辯：伊請求查閱資訊之權利不包括帳冊及會計憑

證，伊無權閱覽宏傳公司虛偽交易憑證，且為經營階層刻意

精心安排之虛偽交易，不因伊未及時發現財報不實而認伊監

督有過失云云。然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每會計年度終

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

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

或虧損撥補之議案。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

章編造。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

核。」、第230條第1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

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規定，顯見董事會負有編

製財報之義務，且宏傳公司相關財報需先經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提出於股東會提請承認。準此，董事既為財務報告編製

主體，且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之主要機關，自有查閱公司

會計憑證之權限，盧光國辯稱其無查閱會計憑證之權限云云

等語，顯無可採。盧光國身為宏傳公司董事，無論其究為經

營階層董事與否，均應盡董事之注意義務，若其未能舉證證

明其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自應就本件損害賠償負推定過失

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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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盧光國復抗辯：伊未接獲董事會開會通知，宏傳公司刻意隱

瞞董事會開會消息，伊無召開董事會之預見可能性，故伊於

93年10月5日前未參與董事會不能謂執行董事職務有過失云

云，並舉證人廖連信、監察人何佳峻及宏傳公司財務主管郭

峻賢於刑事案件證述為憑。惟：

　⒈出席董事會為董事之義務，盧光國不得以其未出席董事會作

為免責事由之抗辯，盧光國應舉證證明其有善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始得免責。查盧光國之任期為自93年6月15日起至9

4年4月1日止，觀諸宏傳公司於93年6月15日以後所召開之董

事會會議記錄，如93年6月16日、93年7月15日、93年8月26

日、93年8月30日、93年9月30日之董事會，盧光國均未出

席，僅於93年10月5日、93年11月10日、93年12月31日出席

董事會（見本院卷二181至201頁），又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

度之財報，係於93年8月3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見本院卷二2

21頁），然盧光國未出席該次董事會，亦未委託他人出席，

且於會前、會後迄至94年4月1日辭職日止，均未對93年上半

年度之財報提出任何異議，顯然怠於履行法定義務，又董事

就不實之財報，無論是季報、半年報、年報，均應負損害賠

償之責，業如前述，盧光國復未提出任何於93年第3季不實

財報編製期間，有善盡其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即便其曾出

席93年10月至12月之董事會，卻從未對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

度至第3季之財報及財務業務狀況提出詢問或表示任何意

見，難認盧光國就宏傳公司不實之93年上半年度、第3季財

報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

隱匿之情事。

　⒉依93年間適用之修正前公司法第204條規定，董事會之召

集，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故董事會

應於召集前7日通知各董監事出席董事會，則董事於董事會

召集前收受出席董事會之通知為法定之常態事項，盧光國抗

辯其未收受董事會開會之通知，應就此變態之事實負舉證責

任。經查，證人即宏傳公司不實財報期間之總經理廖連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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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證稱：伊擔任宏傳公司總經理沒有管理董事會開會通知發

放之事宜，那是董事長去安排處理的事情，這是董事長的職

責不是總經理的，伊未與盧光國討論召開董事會的事情，伊

沒有那個職責，召集董監事開會是董事長召集的，伊沒有特

別印象盧光國有無曾親口問伊為何未召開董事會，其應該不

會問這件事才對，伊不知道宏傳公司有無制式董事會開會通

知書，董事長室會有作業人員，這是他們在做的事情，伊也

不知道實際處理的人是誰，因為已隔16、7年等語（見本院

卷一356至357頁），可徵證人廖連信雖於宏傳公司不實財務

報告期間擔任總經理，但不負責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通知業

務，且未曾與盧光國討論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盧光國

亦未曾向其詢問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則依證人廖連信

之證詞，無法證明盧光國所辯稱其未收到宏傳公司開會通知

之情。

　⒊何佳峻固於警詢陳稱：翁麗玲在93年12月中旬以後才開始以

電話方式通知伊到公司參加董、監事會議等語（見本院卷二

375頁）；許光成於警詢陳稱：直到93年12月中，當時公司

董事長翁兩傳及他女兒翁麗玲、女婿廖連信（當時擔任總經

理）才召開第1次董事會…大約在93年12月中旬伊接到翁麗

玲的電話要伊開董事會（見本院卷二377頁）；郭峻賢於刑

事案件證稱：董事會會議召集人是廖連信，是以公司董事長

名義發通知，聯絡的人是翁麗玲，是翁麗玲打電話請他們來

開會等語（見本院卷二380、381頁）。然董事會之開會須於

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為法定事項，盧光國身為宏傳

公司董事，未收受董事會開會通知，自應向宏傳公司反應其

未收受開會通知，負有向宏傳公司詢問董事會開會事宜之相

關注意義務，卻放任宏傳公司未寄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予

伊，未主動出席董事會，更未向公司關切董事會開會之事

項，顯見其違反身為公司負責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

務，其泛稱未獲開會通知無法出席董事會云云，洵無可採。

  ㈦盧光國另抗辯：伊於93年12月31日、94年1月1日之董事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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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阻止宏傳公司購買「圓頂天下」大樓，避免宏傳公司負擔

不必要債務，又於93年底、94年初發現購地案弊端，和監察

人討論發動調查權，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揭弊，已盡董

事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⒈證人即宏傳公司之法人代表監察人何佳峻於警詢中陳稱：伊

有參加宏傳公司93年12月31日董事會，翁麗玲談到宏傳公司

購買新北市中和市連城路土地及建物廠辦合一的購地案，開

會過程中並無作成決議，出席的董事人數不夠，伊希望他們

提出鑑價報告及評估報告，再作討論，後來在證券交易所的

股市觀測站發現宏傳公司就本案提出公告，才在94年1月3日

到宏傳公司查看宏傳公司的現金流量，然後在同年月7日委

託律師及會計師到公司作瞭解，會議中翁麗玲只談到購地

案，其沒有談到因為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鉅額虧損而作

假交易等語（見本院卷三18、19頁）；許光成於警詢中陳

稱：93年12月中旬，當時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召開第1

次董事會，93年12月20日左右及93年12月31日各召開1次董

事會，這3次董事會的內容都是討論宏傳公司向翁麗玲購

地，第1次董事會結束後，伊向翁麗玲、廖連信私下詢問購

地細節，才知道廠房大樓是向翁麗玲購買，93年12月20日該

次會議翁麗玲要求董事會同意公司購買該廠房大樓，且方式

是由翁麗玲先買下，公司再向翁麗玲購買，93年2月31日會

議，伊質疑本購地案有利益輸送之嫌，質疑翁麗玲為何要如

此作，翁麗玲含糊回答說是要廠辦合一及公司作帳需要，雙

方堅持，翌日繼續開會，伊與盧光國、何佳峻一同表示不同

意本案購地案，翁麗玲才表示因操作衍生性商品造成虧損，

需要此購地款項去填補，伊追問細節，翁麗玲不願意透露，

雙方仍堅持而未作成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22至24頁）；盧

光國於警詢中自承：伊在93年12月中旬至該月月底共參加3

次董事會，在93年12月中旬第1次參加董事會所討論的是有

關廠辦合一的議題，第2次董事會則是討論有關購買圓頂天

下大樓的議案，伊認為要討論這個議案必須要成立一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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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並準備充分的數據再行研究，因此該次會議也沒有繼

續討論；第3次會議時，也沒有作成任何決議等語（見本院

卷三30至31頁）。可知盧光國等2人於93年12月底僅就宏傳

公司購買大樓案提出質疑，未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進行

查核，難認就系爭財報不實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

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

  ⒉依94年1月22日之媒體報導「證交所日前進行上市公司例外

管理，發現網通股宏傳（3039）公司去年底有一筆不動產的

關係人交易『不合乎常規』，有疑似掏空公司資產之嫌，目

前全案已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中」等語（見本院卷二460

頁），又證人何佳峻證稱：在檢調搜索前，伊等覺得很多事

情都不合理，伊等要求看公司帳，後來於94年1月8日到公司

看帳，才發現購買房子的資金在開會前就已經出去了，且臺

灣證券交易所在1月中旬有作查核，所以伊等才委請律師、

會計師查核等語（見前審卷二200頁），可知宏傳公司相關

弊案之揭發，係主管機關於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理時，發現

宏傳公司有不合營業常規、掏空公司資產之違法情形，並非

董事、監察人發現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中揭發，縱

使盧光國發言支持監察人查弊，亦因宏傳公司相關弊案早因

主管機關查核發現，而非得作為其已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之證

明。盧光國辯稱其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已就系爭財報不實

善盡注意義務，顯屬無稽。

  ⒊觀諸宏傳公司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記載：「監察人

提議，按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決議，購買台北縣

○○市○○路000號大樓，監察人立即依公司法第二一八條

規定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監察人發覺公司資金流動異

常，帳務不符情況，監察人依公司法二一八條已委託律師、

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㈠廖連信

董事長請各位董事發言。㈡許光成董事建請廖連信董事長，

配合監察人所委託之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並向公司員工

告知配合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之查帳行動。㈢盧光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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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監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之查帳須儘速進行，維護全體

股東及公司權益。」（見本院卷二203頁），且由葉宏基律

師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之94年2月3日刑事告訴狀係由

何佳峻委託律師提出告訴乙節（見本院卷三36至39頁），足

見係由何佳峻發現宏傳公司財務狀況異常而主動發動公司法

第218條規定之調查權，發現宏傳公司有資金流動異常、帳

務不符情形，並委託律師、會計師組成調查小組，參諸盧光

國於警詢中自承：約在94年1月初監察人何佳峻介入瞭解

後，伊才知道翁麗玲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宏傳公司鉅額

虧損的事，所以何佳峻便委任律師對翁麗玲提出告訴，這部

分要問何佳峻比較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三32至33頁），可徵

盧光國於董事會中表示附議及請何佳峻委託之律師及會計師

儘速進行查核等語，僅係於知悉何佳峻之查核行動時，表示

附和之意，非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發現宏傳公司有財報不實

之情形，難認其就系爭財報不實已善盡董事之注意義務。

  ⒋承上，若何佳峻未發動查核權限，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

提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之情，盧光國根本不會察

覺宏傳公司財務異常情形，足認其自93年6月15日上任後，

並未善盡董事應盡之注意義務，且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

爭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形。

  ㈧本件前述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應負擔之責任比例及賠償範圍為

何？

    按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於適用91年證交法第20

條第2項、第3項規定，董事應就財務報告及其業務文件不實

負賠償責任時，亦得引為法理，基於責任衡平考量，於法院

認定發行人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

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

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

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及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

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此參照該增修條文之立法理由益

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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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俊、盧光國等2人因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

依同條第3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惟其3人雖有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然未列為系爭刑事案件

之被告，就相關財務報告不實內容參與程度，不能與翁兩傳

等4人等量齊觀。考量其等各自過失對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

發生原因、擔任董事期間應盡注意義務之期待可能性，另宏

傳公司進行虛偽交易、虛增營業額之發生時間分布，暨董事

應同負監督公司是否合法經營之責等一切情狀，認廖文俊對

附表一、盧光國等2人對附表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

授與人，應各負3％之賠償責任，賠償金額係以各訴訟實施

權授與人求償金額之3％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其各

自應負賠償之行為，各與翁兩傳等4人、 翁蔡專之侵權行

為，均為附表一、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因

財報不實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並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

2項規定之負責人執行職務之行為，各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

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宏傳公司負連帶給付責

任。又盧光國等2人固均為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

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人，惟依其等各自行為態樣及責

任比例，本院認其等應各自就損害金額3％負賠償責任，並

未令其就投資人之全部損害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爰不依民

法第185條規定命其等就彼此各自分擔部分互負連帶責任，

附此敘明。

  ㈨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政

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

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又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

第27條第2 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

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

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

意旨參照）。昇陽公司雖係宏傳公司之法人股東，惟並非法

人董事或監事，而係其所指派之自然人代表盧光國等2人依

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以自己名義當選為董事，昇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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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既未參與編製或審核系爭不實財務報告，盧光國等2人係

因執行宏傳公司之董事職務而違反證交法相關規定，並非執

行昇陽公司之董事職務，自無從依民法第28條規定、第188

條規定令昇陽公司與其等連帶負責。上訴人主張昇陽公司亦

應與盧光國等2人連帶賠償云云，為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95年證交法

第20條之1、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廖文俊之遺產管

理人在管理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

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原審共同被告翌日即99年9月1

4日起（見本院卷二512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等2人應分別就附表二所

示「許光成應賠償金額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之金

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及翁蔡專連帶給付，並由上

訴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不應准許部分，原審所

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本院判命給付部分，上訴人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

人保護法第28條（下稱投保法）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

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

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

36條定有明文。本件事實發生於92年、93年間，自上訴人於

95年2月15日起訴迄今已逾10年，如須待三審判決確定始得

聲請強制執行，將使授權人之權益蒙受極大之不利益，堪認

本判決所命給付，在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授權人恐受難

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是上訴人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

聲請准予免供擔保假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並依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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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至上訴人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85條第1

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投保法第36條，民事訴

訟法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雯　

　　　　　　　　            　法   官  何君豪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

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

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

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

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敬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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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更二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林青穎律師
被  上訴人  程光儀律師（即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彭郁紋律師
被  上訴人  許光成  
            盧光國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林泓毅律師
            許邦鈺律師
被  上訴人  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柏杉（原名陳木清、陳武璋）
            陳琪翔（原名陳有勝）
            唐月紅  
            謝文彬  
            謝學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金字第10號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0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就附表一「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信、郭峻賢、翁麗玲連帶給付予如附表一所示「授權人姓名」欄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應分別就附表二「許光成應賠償金額」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信、郭峻賢、翁蔡專、翁麗玲連帶給付予如附表二「授權人姓名」欄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由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負擔百分之一，由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各負擔百分之一點五。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以新臺幣捌拾肆萬捌仟貳佰肆拾肆元預供擔保，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分別以新臺幣壹佰伍拾伍萬參仟柒佰參拾伍元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為憑（見本院卷三43頁），經張心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4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廖文俊（下稱其名）於108年5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司繼字第2440號裁定選任程光儀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確定（見本院卷二15至17、25頁），上訴人聲請遺產管理人程光儀律師（下稱遺產管理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本院審理中因與原審共同被告劉傳人達成和解，並因廖文俊已死亡而減縮請求應自其遺產範圍內負賠償之責，故減縮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如附表一、二「求償金額」欄所示（見本院卷二101、102頁），經遺產管理人及被上訴人盧光國（下稱其名）同意（見本院卷二224頁)，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許光成（下稱其名）、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傳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原審共同被告翁兩傳、廖連信、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兩傳等4人）依次於92、93年間擔任董事長，90年起至94年1月止擔任總經理，91年起擔任董事長特別助理，92年3月起至94年1月止擔任財務協理。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財務報告（下稱財報）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訴外人志聰電子有限公司（下稱志聰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義虛偽銷售積體電路等貨品予國外之AMPEX公司，再以PCMEDIA公司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麗玲等2人）為使上開虛偽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下稱統一發票等），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反覆進行虛偽交易，造成宏傳公司營業額大幅虛增。又翁麗玲等2人、廖連信共同安排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訴外人摩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就積體電路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玲、廖連信得將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至其等所掌控之訴外人捷耀股份有限公司、寬訊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帳戶或其私人帳戶內，挪為私用，翁麗玲等2人並為使上開虛偽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等，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另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0日所募得之國內第1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1）新臺幣（下同）共1億8,000萬元，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國內第2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2）共2億3,000萬元，翁兩傳等4人擅自變更上開款項用途，違法挪用。又翁麗玲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合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詎宏傳公司竟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之財報（下各稱其名，合稱系爭財報），及CB2公開說明書內揭露上開事項，使投資人（即伊之授權人）誤信宏傳公司財務狀況良好，善意買進該公司股票或認購CB2之公司債。嗣宏傳公司於94年1月21日揭露財務狀況異常之重大消息後，投資人方賣出股票，或持有迄今而受有鉅額損害，已違反91年2月6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廖文俊、許光成、盧光國【許光成、盧光國為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下稱盧光國等2人】均為宏傳公司之董事，為公司負責人，其等決議通過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虛偽不實，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應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負連帶賠償責任。又盧光國等2人係以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身分，當選為宏傳公司董事，昇陽公司對其等有選任監督關係，其等執行宏傳公司董事職務有過失，致投資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昇陽公司應負連帶責任。再者，本件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造成投資人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求為命：㈠遺產管理人在管理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㈡盧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遺產管理人部分：廖文俊生前雖擔任宏傳公司董事，惟從未接獲開會通知，對於會議內容毫無所悉，亦未參與編製、簽署財報，自無過失可言。又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第1季、第3季財報僅須會計師核閱，毋庸經董事會通過。廖文俊任職期間，無需參與93年第1季財報，亦未參與93年上半年度財報，上訴人請求廖文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盧光國部分：伊任職董事期間，未接獲開會通知，無從得知會議內容，伊多次詢問宏傳公司實際經營召開董事會之日期，惟其均以其他理由搪塞。伊為外部董事，無法得知實際營運情形，伊信任會計師專業查核、簽證，不知93年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有造假之情。伊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建請監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查核，已善盡董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㈢許光成及昇陽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及駁回後開第四項之訴假執行之聲請（除減縮部分外）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㈢盧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及遺產管理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駁回逾上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經查：
　㈠廖文俊自92年6月30日起至93年6月15日止，許光成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3月25日止，盧光國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4月1日止，為宏傳公司登記之董事（其中盧光國等2人為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等事實，有宏傳公司董事任期表（見原審卷十一102頁）、宏傳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十一3至15、103至108頁）、辭職書（見原審卷十一112、113頁）、宏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見原審卷二226至348頁）可稽，堪信為真實。
　㈡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年度財報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志聰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人員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義虛偽銷售積體電路予國外之AMPEX公司，惟實際並未運送貨品至AMPEX公司，僅暫放於香港數日，再以PCMEDIA公司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為使上開虛偽交易形式上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反覆進行循環銷貨之虛偽交易，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翁麗玲、廖連信為其私下購買廠房、償還私人銀行貸款、代宏傳公司操作外匯選擇權所需交割款項等資金需求，竟與郭峻賢共同安排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摩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就積體電路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玲、廖連信得將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至渠等所掌控之捷耀公司、寬訊公司帳戶或其私人帳戶內，挪為私用，翁麗玲、郭峻賢並為使上開虛偽交易形式上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0日所募得之CB1共1.8億元，原係預計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CB2共2.3億元，原係預計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及購置機器設備，乃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郭峻賢擅自變更上開款項之用途，違法挪用；翁麗玲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而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共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宏傳公司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及第3季財報內揭露上開事項等情，業經郭峻賢、謝佩珊、周朝鑫、翁嘉賢、鍾蘇燕、李淑芬、王俊明、鄧孝直、侯旭峰、李偉聖、李健華、蔣世敏、陳泰榕、周敬臣、朱文陽、邱坤龍、朱寶華、徐金群、富瑞莉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8489號翁兩傳等違反證交法等案件中證述明確，有調查筆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三47至86頁、88至102、111至134頁），並有志聰公司傳真資料、宏傳公司CB1及CB2運用情形季報表查詢資料、志聰公司指示台灣萬事達運通公司空運出口及進口買方、賣方雙方資料、宏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及發行CB1、CB2公開說明書等為證（見原審卷三87、103至110、135頁，卷二226至348、349至834頁），且證人即宏傳公司前副總經理李健華在本院前審證稱：郭峻賢是92年3月份進入宏傳公司，擔任財務協理，會計則由伊負責，伊於93年9月發現宏傳公司有操作衍生性商品，未如實公告、申報，故發電子郵件給翁麗玲、廖連信、郭峻賢，要求如實公告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198至199頁），廖連信、郭峻賢復因上開涉犯違反證交法等罪名，經原法院以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罪，郭峻賢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廖連信提起上訴，本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雖將原審判決關於廖連信部分撤銷，惟仍為廖連信有罪之判決後，廖連信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將廖連信違反證交法部分撤銷發回本院，並駁回其餘上訴，再經廖連信撤回上訴而告確定在案，復有原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本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可憑（見本院前審卷六144至175頁)。另翁兩傳、翁麗玲經上開偵查案件起訴後，因通緝而尚未審結。是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五、法院之判斷：
　㈠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或抄錄，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且依同法第8條第1項及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公司負責人，就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報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對於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準此，董事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財報之責任，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至於99年6月2日修正前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參諸其於57年4月30日制定及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本條規定旨在加強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可靠性，並規定應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以符財務公開之原則」、「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為投資人投資有價證券之主要參考依據，必須符合可靠性、公開性外，尚須具時效性，使投資人了解公司之現狀與未來」，乃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過之義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即本件發回意旨參照）。是以董事既為公司之負責人，且董事會為編造財報等表冊之機關，董事自應對公司之財務業務等文件，包含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季報負責，故若財報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董事對於受害之投資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查宏傳公司93年第1、3季之財報不實，業經刑事確定判決認定，如前所述，則宏傳公司之董事即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除有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之免責情形外，應就宏傳公司「季報」、「半年報」之內容虛偽不實負賠償責任。
　㈡次按77年1月29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於規範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有價證券之誠實義務及損害賠償責任之主體範圍與舉證責任分配，雖規定不盡明確，惟參酌95年1月11日修正之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業已規定：「前條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人及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免負賠償責任」；第五項規定：「第一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則上開增修之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自可引為法理而予適用。是以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上開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增訂前，若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之情形，該條文適用時得依民法第1條之法理、證交法第2條之規定，援引95年增訂之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適用之。故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1、2、3項分別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前2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即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等規定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違反上開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等規定，即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形，自應依第185條規定與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就其等因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致他人受有損害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宏傳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
　㈢廖文俊、盧光國抗辯：伊等未參與製作宏傳公司93年度季報，伊等注意義務依93年應適用之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包含宏傳公司季報云云。惟：
　⒈按發行證券公司依證交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該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對於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上開財報包含公司之年度、半年度及第1季、第3季財報，此觀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第3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自明。又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發行證券公司負責人對於股票之善意取得人，因其財報內容有虛偽或隱匿情事所受之損害，須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該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免負上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判決即本件第1次發回意旨參照）。是以董事既為編造財報之人，就宏傳公司之各期財務報告，無論係季報、半年報或年報，董事均應就該財報之正確性負責，若上開財報有虛偽、隱匿等情事，除有上開免責事由外，董事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不得以季報毋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作為免責事由。
　⒉又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3條規定可知，季報與半年報應記載之重要會計科目並無不同，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等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亦皆須於季報如實揭露。換言之，例如營收、每股盈餘（EPS）、公司資產與負債等影響投資人投資判斷之重要會計科目，季報與年報之記載內容皆無區別。是為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貫徹資訊揭露原則，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課予發行公司負責人就不實財報之注意義務及賠償責任，即不應就季報、半年報或年報有所區別，或排除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就第1、3季財報之賠償責任。
　⒊復按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基此，除法定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原則上公司業務之執行需經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且個別董事亦應依公司法第23條規定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董事會依法既為公司法定之業務執行機關，董事會之成員縱無法於第一線、於第一時間，決策、執行公司所有事務，而需進行分層授權。渠等亦不應以權力下放為由完全免除對業務執行應負之責任，對於被授權者仍應善盡相關之監督義務。詳言之，公司法及證交法就特定事項明訂須經董事會決議，僅係考量公司營運之成本及時效性就特定事項明訂必需經過董事會決議通過，惟不應以此認為除前述法律具體明定必經董事會決議之業務外，皆可任由少數經營者恣意為之、上下其手，不受公司董事會之監控與管理，否則公司法設置董事會之機能與課予個別董事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皆形同具文。準此，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02條、第228條規定為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及財報之法定編製及責任主體，且縱發行公司於分層授權之營運模式下，公司之董事就公司業務之執行仍應負有貫徹「內部監控義務」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不應以季報是否送董事會通過與否，進而免除發行公司董事就不實財報之法定責任。廖文俊、盧光國以法無明定季報需經董事會決議，抗辯得脫免相關損害賠償責任，顯與公司法、證交法課予董事之法定責任不符，為無可採。
  ㈣廖文俊抗辯：伊於93年2月25日、3月8日、3月29日、3月31日、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會議均在國外，伊之簽名竟出現在董事會紀錄上，係有心人士製作不實財報，以犯罪手法屏蔽伊參與董事會，伊不負賠償責任云云。查廖文俊確於上揭期間出境，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二513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509頁），堪認廖文俊未出席上開日期之董事會。惟93年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會會議記錄有其印文（見原審卷四264、265頁），廖文俊歷於原審、前審均未曾抗辯其印文遭盜用乙情，遺產管理人復未提出其遭偽造文書之刑事案件相關資料為佐，無法排除其授權他人到場出席董事會議或與翁兩傳間有其他約定之可能。況廖文俊身為宏傳公司董事，卻在任職期間對該公司董事會開會情形不予聞問，就系爭財報不實亦未提出任何其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證明，難認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證交法第20條規定、第20條之1之法理，應就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之責。至於遺產管理人援引訴外人辜玉梅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蔡招榮之董事願任同意書，經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實驗室認定非其等所親簽乙節，抗辯廖文俊出席宏傳公司董事會之簽名或印文係遭偽造云云，然辜玉梅、蔡招榮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董事願任同意書縱經法務部調查局認定非其等所親簽，與廖文俊無關，且未能解免廖文俊所負財報不實之責任，遺產管理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㈤盧光國抗辯：伊請求查閱資訊之權利不包括帳冊及會計憑證，伊無權閱覽宏傳公司虛偽交易憑證，且為經營階層刻意精心安排之虛偽交易，不因伊未及時發現財報不實而認伊監督有過失云云。然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編造。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第230條第1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規定，顯見董事會負有編製財報之義務，且宏傳公司相關財報需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提出於股東會提請承認。準此，董事既為財務報告編製主體，且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之主要機關，自有查閱公司會計憑證之權限，盧光國辯稱其無查閱會計憑證之權限云云等語，顯無可採。盧光國身為宏傳公司董事，無論其究為經營階層董事與否，均應盡董事之注意義務，若其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自應就本件損害賠償負推定過失之責。
  ㈥盧光國復抗辯：伊未接獲董事會開會通知，宏傳公司刻意隱瞞董事會開會消息，伊無召開董事會之預見可能性，故伊於93年10月5日前未參與董事會不能謂執行董事職務有過失云云，並舉證人廖連信、監察人何佳峻及宏傳公司財務主管郭峻賢於刑事案件證述為憑。惟：
　⒈出席董事會為董事之義務，盧光國不得以其未出席董事會作為免責事由之抗辯，盧光國應舉證證明其有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始得免責。查盧光國之任期為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4月1日止，觀諸宏傳公司於93年6月15日以後所召開之董事會會議記錄，如93年6月16日、93年7月15日、93年8月26日、93年8月30日、93年9月30日之董事會，盧光國均未出席，僅於93年10月5日、93年11月10日、93年12月31日出席董事會（見本院卷二181至201頁），又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度之財報，係於93年8月3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見本院卷二221頁），然盧光國未出席該次董事會，亦未委託他人出席，且於會前、會後迄至94年4月1日辭職日止，均未對93年上半年度之財報提出任何異議，顯然怠於履行法定義務，又董事就不實之財報，無論是季報、半年報、年報，均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業如前述，盧光國復未提出任何於93年第3季不實財報編製期間，有善盡其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即便其曾出席93年10月至12月之董事會，卻從未對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度至第3季之財報及財務業務狀況提出詢問或表示任何意見，難認盧光國就宏傳公司不實之93年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⒉依93年間適用之修正前公司法第204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故董事會應於召集前7日通知各董監事出席董事會，則董事於董事會召集前收受出席董事會之通知為法定之常態事項，盧光國抗辯其未收受董事會開會之通知，應就此變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證人即宏傳公司不實財報期間之總經理廖連信具結證稱：伊擔任宏傳公司總經理沒有管理董事會開會通知發放之事宜，那是董事長去安排處理的事情，這是董事長的職責不是總經理的，伊未與盧光國討論召開董事會的事情，伊沒有那個職責，召集董監事開會是董事長召集的，伊沒有特別印象盧光國有無曾親口問伊為何未召開董事會，其應該不會問這件事才對，伊不知道宏傳公司有無制式董事會開會通知書，董事長室會有作業人員，這是他們在做的事情，伊也不知道實際處理的人是誰，因為已隔16、7年等語（見本院卷一356至357頁），可徵證人廖連信雖於宏傳公司不實財務報告期間擔任總經理，但不負責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通知業務，且未曾與盧光國討論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盧光國亦未曾向其詢問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則依證人廖連信之證詞，無法證明盧光國所辯稱其未收到宏傳公司開會通知之情。
　⒊何佳峻固於警詢陳稱：翁麗玲在93年12月中旬以後才開始以電話方式通知伊到公司參加董、監事會議等語（見本院卷二375頁）；許光成於警詢陳稱：直到93年12月中，當時公司董事長翁兩傳及他女兒翁麗玲、女婿廖連信（當時擔任總經理）才召開第1次董事會…大約在93年12月中旬伊接到翁麗玲的電話要伊開董事會（見本院卷二377頁）；郭峻賢於刑事案件證稱：董事會會議召集人是廖連信，是以公司董事長名義發通知，聯絡的人是翁麗玲，是翁麗玲打電話請他們來開會等語（見本院卷二380、381頁）。然董事會之開會須於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為法定事項，盧光國身為宏傳公司董事，未收受董事會開會通知，自應向宏傳公司反應其未收受開會通知，負有向宏傳公司詢問董事會開會事宜之相關注意義務，卻放任宏傳公司未寄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予伊，未主動出席董事會，更未向公司關切董事會開會之事項，顯見其違反身為公司負責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泛稱未獲開會通知無法出席董事會云云，洵無可採。
  ㈦盧光國另抗辯：伊於93年12月31日、94年1月1日之董事會積極阻止宏傳公司購買「圓頂天下」大樓，避免宏傳公司負擔不必要債務，又於93年底、94年初發現購地案弊端，和監察人討論發動調查權，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揭弊，已盡董事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⒈證人即宏傳公司之法人代表監察人何佳峻於警詢中陳稱：伊有參加宏傳公司93年12月31日董事會，翁麗玲談到宏傳公司購買新北市中和市連城路土地及建物廠辦合一的購地案，開會過程中並無作成決議，出席的董事人數不夠，伊希望他們提出鑑價報告及評估報告，再作討論，後來在證券交易所的股市觀測站發現宏傳公司就本案提出公告，才在94年1月3日到宏傳公司查看宏傳公司的現金流量，然後在同年月7日委託律師及會計師到公司作瞭解，會議中翁麗玲只談到購地案，其沒有談到因為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鉅額虧損而作假交易等語（見本院卷三18、19頁）；許光成於警詢中陳稱：93年12月中旬，當時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召開第1次董事會，93年12月20日左右及93年12月31日各召開1次董事會，這3次董事會的內容都是討論宏傳公司向翁麗玲購地，第1次董事會結束後，伊向翁麗玲、廖連信私下詢問購地細節，才知道廠房大樓是向翁麗玲購買，93年12月20日該次會議翁麗玲要求董事會同意公司購買該廠房大樓，且方式是由翁麗玲先買下，公司再向翁麗玲購買，93年2月31日會議，伊質疑本購地案有利益輸送之嫌，質疑翁麗玲為何要如此作，翁麗玲含糊回答說是要廠辦合一及公司作帳需要，雙方堅持，翌日繼續開會，伊與盧光國、何佳峻一同表示不同意本案購地案，翁麗玲才表示因操作衍生性商品造成虧損，需要此購地款項去填補，伊追問細節，翁麗玲不願意透露，雙方仍堅持而未作成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22至24頁）；盧光國於警詢中自承：伊在93年12月中旬至該月月底共參加3次董事會，在93年12月中旬第1次參加董事會所討論的是有關廠辦合一的議題，第2次董事會則是討論有關購買圓頂天下大樓的議案，伊認為要討論這個議案必須要成立一個評估小組，並準備充分的數據再行研究，因此該次會議也沒有繼續討論；第3次會議時，也沒有作成任何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30至31頁）。可知盧光國等2人於93年12月底僅就宏傳公司購買大樓案提出質疑，未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進行查核，難認就系爭財報不實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
  ⒉依94年1月22日之媒體報導「證交所日前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理，發現網通股宏傳（3039）公司去年底有一筆不動產的關係人交易『不合乎常規』，有疑似掏空公司資產之嫌，目前全案已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中」等語（見本院卷二460頁），又證人何佳峻證稱：在檢調搜索前，伊等覺得很多事情都不合理，伊等要求看公司帳，後來於94年1月8日到公司看帳，才發現購買房子的資金在開會前就已經出去了，且臺灣證券交易所在1月中旬有作查核，所以伊等才委請律師、會計師查核等語（見前審卷二200頁），可知宏傳公司相關弊案之揭發，係主管機關於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理時，發現宏傳公司有不合營業常規、掏空公司資產之違法情形，並非董事、監察人發現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中揭發，縱使盧光國發言支持監察人查弊，亦因宏傳公司相關弊案早因主管機關查核發現，而非得作為其已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盧光國辯稱其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已就系爭財報不實善盡注意義務，顯屬無稽。
  ⒊觀諸宏傳公司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記載：「監察人提議，按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決議，購買台北縣○○市○○路000號大樓，監察人立即依公司法第二一八條規定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監察人發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情況，監察人依公司法二一八條已委託律師、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㈠廖連信董事長請各位董事發言。㈡許光成董事建請廖連信董事長，配合監察人所委託之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並向公司員工告知配合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之查帳行動。㈢盧光國董事提議監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之查帳須儘速進行，維護全體股東及公司權益。」（見本院卷二203頁），且由葉宏基律師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之94年2月3日刑事告訴狀係由何佳峻委託律師提出告訴乙節（見本院卷三36至39頁），足見係由何佳峻發現宏傳公司財務狀況異常而主動發動公司法第218條規定之調查權，發現宏傳公司有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情形，並委託律師、會計師組成調查小組，參諸盧光國於警詢中自承：約在94年1月初監察人何佳峻介入瞭解後，伊才知道翁麗玲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宏傳公司鉅額虧損的事，所以何佳峻便委任律師對翁麗玲提出告訴，這部分要問何佳峻比較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三32至33頁），可徵盧光國於董事會中表示附議及請何佳峻委託之律師及會計師儘速進行查核等語，僅係於知悉何佳峻之查核行動時，表示附和之意，非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發現宏傳公司有財報不實之情形，難認其就系爭財報不實已善盡董事之注意義務。
  ⒋承上，若何佳峻未發動查核權限，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提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之情，盧光國根本不會察覺宏傳公司財務異常情形，足認其自93年6月15日上任後，並未善盡董事應盡之注意義務，且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形。
  ㈧本件前述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應負擔之責任比例及賠償範圍為何？
    按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於適用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規定，董事應就財務報告及其業務文件不實負賠償責任時，亦得引為法理，基於責任衡平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及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此參照該增修條文之立法理由益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因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依同條第3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其3人雖有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然未列為系爭刑事案件之被告，就相關財務報告不實內容參與程度，不能與翁兩傳等4人等量齊觀。考量其等各自過失對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發生原因、擔任董事期間應盡注意義務之期待可能性，另宏傳公司進行虛偽交易、虛增營業額之發生時間分布，暨董事應同負監督公司是否合法經營之責等一切情狀，認廖文俊對附表一、盧光國等2人對附表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應各負3％之賠償責任，賠償金額係以各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之3％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其各自應負賠償之行為，各與翁兩傳等4人、 翁蔡專之侵權行為，均為附表一、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因財報不實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並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負責人執行職務之行為，各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宏傳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盧光國等2人固均為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人，惟依其等各自行為態樣及責任比例，本院認其等應各自就損害金額3％負賠償責任，並未令其就投資人之全部損害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爰不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命其等就彼此各自分擔部分互負連帶責任，附此敘明。
  ㈨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又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 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昇陽公司雖係宏傳公司之法人股東，惟並非法人董事或監事，而係其所指派之自然人代表盧光國等2人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以自己名義當選為董事，昇陽公司既未參與編製或審核系爭不實財務報告，盧光國等2人係因執行宏傳公司之董事職務而違反證交法相關規定，並非執行昇陽公司之董事職務，自無從依民法第28條規定、第188條規定令昇陽公司與其等連帶負責。上訴人主張昇陽公司亦應與盧光國等2人連帶賠償云云，為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原審共同被告翌日即99年9月14日起（見本院卷二512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等2人應分別就附表二所示「許光成應賠償金額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及翁蔡專連帶給付，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不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院判命給付部分，上訴人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下稱投保法）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本件事實發生於92年、93年間，自上訴人於95年2月15日起訴迄今已逾10年，如須待三審判決確定始得聲請強制執行，將使授權人之權益蒙受極大之不利益，堪認本判決所命給付，在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授權人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是上訴人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聲請准予免供擔保假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並依被上訴人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上訴人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投保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雯　
　　　　　　　　            　法   官  何君豪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敬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更二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林青穎律師
被  上訴人  程光儀律師（即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彭郁紋律師
被  上訴人  許光成  
            盧光國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林泓毅律師
            許邦鈺律師
被  上訴人  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柏杉（原名陳木清、陳武璋）
            陳琪翔（原名陳有勝）
            唐月紅  
            謝文彬  
            謝學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0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金字第10號判決提起上訴
，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0年1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
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就附表一「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所
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
信、郭峻賢、翁麗玲連帶給付予如附表一所示「授權人姓名」欄
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應分別就附表二「許光成應賠償金額」
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
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信、郭峻賢、翁蔡專、翁麗玲連
帶給付予如附表二「授權人姓名」欄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
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由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
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負擔百分之一
，由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各負擔百分之一點五。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程光儀
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
產範圍內以新臺幣捌拾肆萬捌仟貳佰肆拾肆元預供擔保，被上訴
人許光成、盧光國分別以新臺幣壹佰伍拾伍萬參仟柒佰參拾伍元
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張心
    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
    100130076號函為憑（見本院卷三43頁），經張心悌具狀聲
    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4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廖文俊（下稱其名）於108年5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司繼字第2440號裁定選任程光儀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確定（見本院卷二15至17、25頁），上訴人聲請遺產管理人程光儀律師（下稱遺產管理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本院審理中因與原審共同被告劉傳人達成和解，並因廖文俊已死亡而減縮請求應自其遺產範圍內負賠償之責，故減縮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如附表一、二「求償金額」欄所示（見本院卷二101、102頁），經遺產管理人及被上訴人盧光國（下稱其名）同意（見本院卷二224頁)，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許光成（下稱其名）、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
    傳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原審共同被告翁兩傳
    、廖連信、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兩傳等4人）依次於92
    、93年間擔任董事長，90年起至94年1月止擔任總經理，91
    年起擔任董事長特別助理，92年3月起至94年1月止擔任財務
    協理。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財務報告（下稱財報）
    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訴外人志聰電子有限公司（下稱志聰
    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義虛
    偽銷售積體電路等貨品予國外之AMPEX公司，再以PCMEDIA公
    司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
    麗玲等2人）為使上開虛偽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
    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下稱統一發票等
    ），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反覆進行虛偽交易，造成宏傳
    公司營業額大幅虛增。又翁麗玲等2人、廖連信共同安排宏
    傳公司與志聰公司、訴外人摩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萊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就積體電路等
    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玲、廖連信得將宏
    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至其等所掌控之訴
    外人捷耀股份有限公司、寬訊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帳戶或
    其私人帳戶內，挪為私用，翁麗玲等2人並為使上開虛偽交
    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等，造
    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另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0
    日所募得之國內第1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1）新臺
    幣（下同）共1億8,000萬元，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國內
    第2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2）共2億3,000萬元，翁
    兩傳等4人擅自變更上開款項用途，違法挪用。又翁麗玲於9
    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
    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合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詎
    宏傳公司竟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之財報（下各
    稱其名，合稱系爭財報），及CB2公開說明書內揭露上開事
    項，使投資人（即伊之授權人）誤信宏傳公司財務狀況良好
    ，善意買進該公司股票或認購CB2之公司債。嗣宏傳公司於9
    4年1月21日揭露財務狀況異常之重大消息後，投資人方賣出
    股票，或持有迄今而受有鉅額損害，已違反91年2月6日修正
    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
    ，廖文俊、許光成、盧光國【許光成、盧光國為昇陽公司之
    股東代表，下稱盧光國等2人】均為宏傳公司之董事，為公
    司負責人，其等決議通過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
    虛偽不實，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應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
    項、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5年證交法）第2
    0條之1、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
    負連帶賠償責任。又盧光國等2人係以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
    身分，當選為宏傳公司董事，昇陽公司對其等有選任監督關
    係，其等執行宏傳公司董事職務有過失，致投資人受有損害
    ，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
    規定，昇陽公司應負連帶責任。再者，本件各行為人之行為
    均為造成投資人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求為命：㈠遺產管理人在管理廖文俊
    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
    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㈡盧光
    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
    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
    領之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遺產管理人部分：廖文俊生前雖擔任宏傳公司董事，惟從未
    接獲開會通知，對於會議內容毫無所悉，亦未參與編製、簽
    署財報，自無過失可言。又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第1季
    、第3季財報僅須會計師核閱，毋庸經董事會通過。廖文俊
    任職期間，無需參與93年第1季財報，亦未參與93年上半年
    度財報，上訴人請求廖文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
　㈡盧光國部分：伊任職董事期間，未接獲開會通知，無從得知
    會議內容，伊多次詢問宏傳公司實際經營召開董事會之日期
    ，惟其均以其他理由搪塞。伊為外部董事，無法得知實際營
    運情形，伊信任會計師專業查核、簽證，不知93年上半年度
    、第3季財報有造假之情。伊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建請監
    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查核，已善盡董事責任等語，資為抗
    辯。
　㈢許光成及昇陽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及駁回後開第四項之訴假執行之聲請（除減縮部分外）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㈢盧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及遺產管理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駁回逾上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經查：
　㈠廖文俊自92年6月30日起至93年6月15日止，許光成自93年6月
    15日起至94年3月25日止，盧光國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4
    月1日止，為宏傳公司登記之董事（其中盧光國等2人為昇陽
    公司之股東代表）等事實，有宏傳公司董事任期表（見原審
    卷十一102頁）、宏傳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十一3至15
    、103至108頁）、辭職書（見原審卷十一112、113頁）、宏
    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半
    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見原審卷二226至348頁）可稽
    ，堪信為真實。
　㈡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年度財報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
    志聰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人員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
    義虛偽銷售積體電路予國外之AMPEX公司，惟實際並未運送
    貨品至AMPEX公司，僅暫放於香港數日，再以PCMEDIA公司名
    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為使上開虛偽
    交易形式上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
    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
    反覆進行循環銷貨之虛偽交易，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
    幅虛增；翁麗玲、廖連信為其私下購買廠房、償還私人銀行
    貸款、代宏傳公司操作外匯選擇權所需交割款項等資金需求
    ，竟與郭峻賢共同安排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摩言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寶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等就積體電路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
    玲、廖連信得將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
    至渠等所掌控之捷耀公司、寬訊公司帳戶或其私人帳戶內，
    挪為私用，翁麗玲、郭峻賢並為使上開虛偽交易形式上符合
    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
    傳票及相關帳目，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宏傳
    公司於92年4月10日所募得之CB1共1.8億元，原係預計償還
    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CB2共2.3
    億元，原係預計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及購置機器設備
    ，乃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郭峻賢擅自變更上開款項之
    用途，違法挪用；翁麗玲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而與
    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
    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共
    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宏傳公司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
    及第3季財報內揭露上開事項等情，業經郭峻賢、謝佩珊、
    周朝鑫、翁嘉賢、鍾蘇燕、李淑芬、王俊明、鄧孝直、侯旭
    峰、李偉聖、李健華、蔣世敏、陳泰榕、周敬臣、朱文陽、
    邱坤龍、朱寶華、徐金群、富瑞莉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4
    年度偵字第8489號翁兩傳等違反證交法等案件中證述明確，
    有調查筆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三47至86
    頁、88至102、111至134頁），並有志聰公司傳真資料、宏
    傳公司CB1及CB2運用情形季報表查詢資料、志聰公司指示台
    灣萬事達運通公司空運出口及進口買方、賣方雙方資料、宏
    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半
    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及發行CB1、CB2公開說明書等
    為證（見原審卷三87、103至110、135頁，卷二226至348、3
    49至834頁），且證人即宏傳公司前副總經理李健華在本院
    前審證稱：郭峻賢是92年3月份進入宏傳公司，擔任財務協
    理，會計則由伊負責，伊於93年9月發現宏傳公司有操作衍
    生性商品，未如實公告、申報，故發電子郵件給翁麗玲、廖
    連信、郭峻賢，要求如實公告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198至1
    99頁），廖連信、郭峻賢復因上開涉犯違反證交法等罪名，
    經原法院以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罪，郭
    峻賢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廖連信提起上訴，本院99年度金
    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雖將原審判決關於廖連信部分撤銷
    ，惟仍為廖連信有罪之判決後，廖連信提起第三審上訴，最
    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將廖連信違反證
    交法部分撤銷發回本院，並駁回其餘上訴，再經廖連信撤回
    上訴而告確定在案，復有原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
    決、本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可憑（見本院前審卷六144至1
    75頁)。另翁兩傳、翁麗玲經上開偵查案件起訴後，因通緝
    而尚未審結。是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五、法院之判斷：
　㈠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或抄
    錄，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
    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且依同法第8條第1項
    及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公司
    負責人，就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報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
    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
    情事，對於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
    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準此，董事所負詳實
    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財報之責任，經由編製財報
    ，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至於99年6月2日修正
    前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定
    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
    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參
    諸其於57年4月30日制定及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本
    條規定旨在加強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可靠性，並規定應定期
    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以符財務公開之原則」、「發行
    公司之財務報告為投資人投資有價證券之主要參考依據，必
    須符合可靠性、公開性外，尚須具時效性，使投資人了解公
    司之現狀與未來」，乃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
    ，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
    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
    承認，此係與董事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詳實審認後方得
    予以通過之義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即
    本件發回意旨參照）。是以董事既為公司之負責人，且董事
    會為編造財報等表冊之機關，董事自應對公司之財務業務等
    文件，包含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季報負責，故若財報之
    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董事對於受害之投資人所受
    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查宏傳公司93年第1、3季之財報不
    實，業經刑事確定判決認定，如前所述，則宏傳公司之董事
    即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除有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之免
    責情形外，應就宏傳公司「季報」、「半年報」之內容虛偽
    不實負賠償責任。
　㈡次按77年1月29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於規範
    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有價證券之誠實義務及損害賠償責
    任之主體範圍與舉證責任分配，雖規定不盡明確，惟參酌95
    年1月11日修正之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業已規定：「前條
    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公
    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
    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
    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人及
    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
    件上簽名或蓋章者」；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之人，除發
    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
    ，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
    免負賠償責任」；第五項規定：「第一項各款…之人，除發
    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
    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則上開增修之
    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應係
    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
    理，自可引為法理而予適用。是以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
    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上開95年證交
    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
    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8條
    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
    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
    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
    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
    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
    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
    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
    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
    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95年證交法
    第20條之1增訂前，若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之情形，該條文
    適用時得依民法第1條之法理、證交法第2條之規定，援引95
    年增訂之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適用之。故91年證交法第20
    條第1、2、3項分別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
    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
    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前2項規定者，對
    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
    賠償之責。」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即應依證交法第20條、
    第20條之1等規定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
    。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違反上開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
    之1等規定，即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
    形，自應依第185條規定與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負連帶賠償
    之責；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就其等因宏傳公司系爭財報
    不實致他人受有損害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
    宏傳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
　㈢廖文俊、盧光國抗辯：伊等未參與製作宏傳公司93年度季報
    ，伊等注意義務依93年應適用之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2款規
    定不包含宏傳公司季報云云。惟：
　⒈按發行證券公司依證交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及財務業務
    文件或依該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
    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對於善意取得
    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上開
    財報包含公司之年度、半年度及第1季、第3季財報，此觀修
    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第36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之規定自明。又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
    項、第2項規定，發行證券公司負責人對於股票之善意取得
    人，因其財報內容有虛偽或隱匿情事所受之損害，須能證明
    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該財報內容無虛偽
    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免負上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4年
    度台上字第1700號判決即本件第1次發回意旨參照）。是以
    董事既為編造財報之人，就宏傳公司之各期財務報告，無論
    係季報、半年報或年報，董事均應就該財報之正確性負責，
    若上開財報有虛偽、隱匿等情事，除有上開免責事由外，董
    事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不得以季報毋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
    作為免責事由。
　⒉又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3條規定可知，季報與
    半年報應記載之重要會計科目並無不同，損益表、資產負債
    表、現金流量表等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亦皆須於季報如實揭露
    。換言之，例如營收、每股盈餘（EPS）、公司資產與負債
    等影響投資人投資判斷之重要會計科目，季報與年報之記載
    內容皆無區別。是為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貫徹資訊揭露
    原則，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課予發行公司負責人就不
    實財報之注意義務及賠償責任，即不應就季報、半年報或年
    報有所區別，或排除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就第1、3季財報
    之賠償責任。
　⒊復按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
    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
    基此，除法定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原則上公司業務之執行
    需經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且個別董事亦應依公司法第23條
    規定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董事會依法
    既為公司法定之業務執行機關，董事會之成員縱無法於第一
    線、於第一時間，決策、執行公司所有事務，而需進行分層
    授權。渠等亦不應以權力下放為由完全免除對業務執行應負
    之責任，對於被授權者仍應善盡相關之監督義務。詳言之，
    公司法及證交法就特定事項明訂須經董事會決議，僅係考量
    公司營運之成本及時效性就特定事項明訂必需經過董事會決
    議通過，惟不應以此認為除前述法律具體明定必經董事會決
    議之業務外，皆可任由少數經營者恣意為之、上下其手，不
    受公司董事會之監控與管理，否則公司法設置董事會之機能
    與課予個別董事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皆形同具文。準此
    ，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02條、第228條規定為公司之業務執行
    機關及財報之法定編製及責任主體，且縱發行公司於分層授
    權之營運模式下，公司之董事就公司業務之執行仍應負有貫
    徹「內部監控義務」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不應以季報
    是否送董事會通過與否，進而免除發行公司董事就不實財報
    之法定責任。廖文俊、盧光國以法無明定季報需經董事會決
    議，抗辯得脫免相關損害賠償責任，顯與公司法、證交法課
    予董事之法定責任不符，為無可採。
  ㈣廖文俊抗辯：伊於93年2月25日、3月8日、3月29日、3月31日
    、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會議均在國外，伊之簽名竟出現
    在董事會紀錄上，係有心人士製作不實財報，以犯罪手法屏
    蔽伊參與董事會，伊不負賠償責任云云。查廖文俊確於上揭
    期間出境，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二513頁）
    ，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509頁），堪認廖文俊
    未出席上開日期之董事會。惟93年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
    會會議記錄有其印文（見原審卷四264、265頁），廖文俊歷
    於原審、前審均未曾抗辯其印文遭盜用乙情，遺產管理人復
    未提出其遭偽造文書之刑事案件相關資料為佐，無法排除其
    授權他人到場出席董事會議或與翁兩傳間有其他約定之可能
    。況廖文俊身為宏傳公司董事，卻在任職期間對該公司董事
    會開會情形不予聞問，就系爭財報不實亦未提出任何其善盡
    董事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證
    明，難認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證交法第20條規定、
    第20條之1之法理，應就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之責。至於遺
    產管理人援引訴外人辜玉梅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蔡招榮之
    董事願任同意書，經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實驗室認定非其
    等所親簽乙節，抗辯廖文俊出席宏傳公司董事會之簽名或印
    文係遭偽造云云，然辜玉梅、蔡招榮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
    董事願任同意書縱經法務部調查局認定非其等所親簽，與廖
    文俊無關，且未能解免廖文俊所負財報不實之責任，遺產管
    理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㈤盧光國抗辯：伊請求查閱資訊之權利不包括帳冊及會計憑證
    ，伊無權閱覽宏傳公司虛偽交易憑證，且為經營階層刻意精
    心安排之虛偽交易，不因伊未及時發現財報不實而認伊監督
    有過失云云。然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每會計年度終了
    ，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
    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之議案。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
    編造。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
    、第230條第1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
    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規定，顯見董事會負有編製財報之
    義務，且宏傳公司相關財報需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提出
    於股東會提請承認。準此，董事既為財務報告編製主體，且
    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之主要機關，自有查閱公司會計憑證
    之權限，盧光國辯稱其無查閱會計憑證之權限云云等語，顯
    無可採。盧光國身為宏傳公司董事，無論其究為經營階層董
    事與否，均應盡董事之注意義務，若其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盡
    相當之注意義務，自應就本件損害賠償負推定過失之責。
  ㈥盧光國復抗辯：伊未接獲董事會開會通知，宏傳公司刻意隱
    瞞董事會開會消息，伊無召開董事會之預見可能性，故伊於
    93年10月5日前未參與董事會不能謂執行董事職務有過失云
    云，並舉證人廖連信、監察人何佳峻及宏傳公司財務主管郭
    峻賢於刑事案件證述為憑。惟：
　⒈出席董事會為董事之義務，盧光國不得以其未出席董事會作
    為免責事由之抗辯，盧光國應舉證證明其有善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始得免責。查盧光國之任期為自93年6月15日起至9
    4年4月1日止，觀諸宏傳公司於93年6月15日以後所召開之董
    事會會議記錄，如93年6月16日、93年7月15日、93年8月26
    日、93年8月30日、93年9月30日之董事會，盧光國均未出席
    ，僅於93年10月5日、93年11月10日、93年12月31日出席董
    事會（見本院卷二181至201頁），又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度
    之財報，係於93年8月3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見本院卷二221
    頁），然盧光國未出席該次董事會，亦未委託他人出席，且
    於會前、會後迄至94年4月1日辭職日止，均未對93年上半年
    度之財報提出任何異議，顯然怠於履行法定義務，又董事就
    不實之財報，無論是季報、半年報、年報，均應負損害賠償
    之責，業如前述，盧光國復未提出任何於93年第3季不實財
    報編製期間，有善盡其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即便其曾出席
    93年10月至12月之董事會，卻從未對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度
    至第3季之財報及財務業務狀況提出詢問或表示任何意見，
    難認盧光國就宏傳公司不實之93年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已
    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
　⒉依93年間適用之修正前公司法第204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
    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故董事會應於
    召集前7日通知各董監事出席董事會，則董事於董事會召集
    前收受出席董事會之通知為法定之常態事項，盧光國抗辯其
    未收受董事會開會之通知，應就此變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經查，證人即宏傳公司不實財報期間之總經理廖連信具結證
    稱：伊擔任宏傳公司總經理沒有管理董事會開會通知發放之
    事宜，那是董事長去安排處理的事情，這是董事長的職責不
    是總經理的，伊未與盧光國討論召開董事會的事情，伊沒有
    那個職責，召集董監事開會是董事長召集的，伊沒有特別印
    象盧光國有無曾親口問伊為何未召開董事會，其應該不會問
    這件事才對，伊不知道宏傳公司有無制式董事會開會通知書
    ，董事長室會有作業人員，這是他們在做的事情，伊也不知
    道實際處理的人是誰，因為已隔16、7年等語（見本院卷一3
    56至357頁），可徵證人廖連信雖於宏傳公司不實財務報告
    期間擔任總經理，但不負責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通知業務，
    且未曾與盧光國討論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盧光國亦未
    曾向其詢問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則依證人廖連信之證
    詞，無法證明盧光國所辯稱其未收到宏傳公司開會通知之情
    。
　⒊何佳峻固於警詢陳稱：翁麗玲在93年12月中旬以後才開始以
    電話方式通知伊到公司參加董、監事會議等語（見本院卷二
    375頁）；許光成於警詢陳稱：直到93年12月中，當時公司
    董事長翁兩傳及他女兒翁麗玲、女婿廖連信（當時擔任總經
    理）才召開第1次董事會…大約在93年12月中旬伊接到翁麗玲
    的電話要伊開董事會（見本院卷二377頁）；郭峻賢於刑事
    案件證稱：董事會會議召集人是廖連信，是以公司董事長名
    義發通知，聯絡的人是翁麗玲，是翁麗玲打電話請他們來開
    會等語（見本院卷二380、381頁）。然董事會之開會須於7
    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為法定事項，盧光國身為宏傳公
    司董事，未收受董事會開會通知，自應向宏傳公司反應其未
    收受開會通知，負有向宏傳公司詢問董事會開會事宜之相關
    注意義務，卻放任宏傳公司未寄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予伊，
    未主動出席董事會，更未向公司關切董事會開會之事項，顯
    見其違反身為公司負責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泛
    稱未獲開會通知無法出席董事會云云，洵無可採。
  ㈦盧光國另抗辯：伊於93年12月31日、94年1月1日之董事會積
    極阻止宏傳公司購買「圓頂天下」大樓，避免宏傳公司負擔
    不必要債務，又於93年底、94年初發現購地案弊端，和監察
    人討論發動調查權，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揭弊，已盡董
    事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⒈證人即宏傳公司之法人代表監察人何佳峻於警詢中陳稱：伊有參加宏傳公司93年12月31日董事會，翁麗玲談到宏傳公司購買新北市中和市連城路土地及建物廠辦合一的購地案，開會過程中並無作成決議，出席的董事人數不夠，伊希望他們提出鑑價報告及評估報告，再作討論，後來在證券交易所的股市觀測站發現宏傳公司就本案提出公告，才在94年1月3日到宏傳公司查看宏傳公司的現金流量，然後在同年月7日委託律師及會計師到公司作瞭解，會議中翁麗玲只談到購地案，其沒有談到因為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鉅額虧損而作假交易等語（見本院卷三18、19頁）；許光成於警詢中陳稱：93年12月中旬，當時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召開第1次董事會，93年12月20日左右及93年12月31日各召開1次董事會，這3次董事會的內容都是討論宏傳公司向翁麗玲購地，第1次董事會結束後，伊向翁麗玲、廖連信私下詢問購地細節，才知道廠房大樓是向翁麗玲購買，93年12月20日該次會議翁麗玲要求董事會同意公司購買該廠房大樓，且方式是由翁麗玲先買下，公司再向翁麗玲購買，93年2月31日會議，伊質疑本購地案有利益輸送之嫌，質疑翁麗玲為何要如此作，翁麗玲含糊回答說是要廠辦合一及公司作帳需要，雙方堅持，翌日繼續開會，伊與盧光國、何佳峻一同表示不同意本案購地案，翁麗玲才表示因操作衍生性商品造成虧損，需要此購地款項去填補，伊追問細節，翁麗玲不願意透露，雙方仍堅持而未作成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22至24頁）；盧光國於警詢中自承：伊在93年12月中旬至該月月底共參加3次董事會，在93年12月中旬第1次參加董事會所討論的是有關廠辦合一的議題，第2次董事會則是討論有關購買圓頂天下大樓的議案，伊認為要討論這個議案必須要成立一個評估小組，並準備充分的數據再行研究，因此該次會議也沒有繼續討論；第3次會議時，也沒有作成任何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30至31頁）。可知盧光國等2人於93年12月底僅就宏傳公司購買大樓案提出質疑，未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進行查核，難認就系爭財報不實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
  ⒉依94年1月22日之媒體報導「證交所日前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
    理，發現網通股宏傳（3039）公司去年底有一筆不動產的關
    係人交易『不合乎常規』，有疑似掏空公司資產之嫌，目前全
    案已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中」等語（見本院卷二460頁），又
    證人何佳峻證稱：在檢調搜索前，伊等覺得很多事情都不合
    理，伊等要求看公司帳，後來於94年1月8日到公司看帳，才
    發現購買房子的資金在開會前就已經出去了，且臺灣證券交
    易所在1月中旬有作查核，所以伊等才委請律師、會計師查
    核等語（見前審卷二200頁），可知宏傳公司相關弊案之揭
    發，係主管機關於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理時，發現宏傳公司
    有不合營業常規、掏空公司資產之違法情形，並非董事、監
    察人發現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中揭發，縱使盧光國
    發言支持監察人查弊，亦因宏傳公司相關弊案早因主管機關
    查核發現，而非得作為其已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盧光
    國辯稱其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已就系爭財報不實善盡注意
    義務，顯屬無稽。
  ⒊觀諸宏傳公司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記載：「監察人提
    議，按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決議，購買台北縣○○
    市○○路000號大樓，監察人立即依公司法第二一八條規定調
    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監察人發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
    務不符情況，監察人依公司法二一八條已委託律師、會計師
    組成查察小組，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㈠廖連信董事長
    請各位董事發言。㈡許光成董事建請廖連信董事長，配合監
    察人所委託之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並向公司員工告知配
    合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之查帳行動。㈢盧光國董事提議監
    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之查帳須儘速進行，維護全體股東及
    公司權益。」（見本院卷二203頁），且由葉宏基律師向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之94年2月3日刑事告訴狀係由何佳峻
    委託律師提出告訴乙節（見本院卷三36至39頁），足見係由
    何佳峻發現宏傳公司財務狀況異常而主動發動公司法第218
    條規定之調查權，發現宏傳公司有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
    情形，並委託律師、會計師組成調查小組，參諸盧光國於警
    詢中自承：約在94年1月初監察人何佳峻介入瞭解後，伊才
    知道翁麗玲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宏傳公司鉅額虧損的事
    ，所以何佳峻便委任律師對翁麗玲提出告訴，這部分要問何
    佳峻比較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三32至33頁），可徵盧光國於
    董事會中表示附議及請何佳峻委託之律師及會計師儘速進行
    查核等語，僅係於知悉何佳峻之查核行動時，表示附和之意
    ，非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發現宏傳公司有財報不實之情形，
    難認其就系爭財報不實已善盡董事之注意義務。
  ⒋承上，若何佳峻未發動查核權限，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提
    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之情，盧光國根本不會察覺
    宏傳公司財務異常情形，足認其自93年6月15日上任後，並
    未善盡董事應盡之注意義務，且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
    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形。
  ㈧本件前述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應負擔之責任比例及賠償範圍為
    何？
    按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於適用91年證交法第20
    條第2項、第3項規定，董事應就財務報告及其業務文件不實
    負賠償責任時，亦得引為法理，基於責任衡平考量，於法院
    認定發行人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
    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
    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
    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及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
    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此參照該增修條文之立法理由益
    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廖
    文俊、盧光國等2人因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
    依同條第3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惟其3人雖有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然未列為系爭刑事案件
    之被告，就相關財務報告不實內容參與程度，不能與翁兩傳
    等4人等量齊觀。考量其等各自過失對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
    發生原因、擔任董事期間應盡注意義務之期待可能性，另宏
    傳公司進行虛偽交易、虛增營業額之發生時間分布，暨董事
    應同負監督公司是否合法經營之責等一切情狀，認廖文俊對
    附表一、盧光國等2人對附表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
    授與人，應各負3％之賠償責任，賠償金額係以各訴訟實施權
    授與人求償金額之3％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其各自應
    負賠償之行為，各與翁兩傳等4人、 翁蔡專之侵權行為，均
    為附表一、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因財報不
    實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並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規
    定之負責人執行職務之行為，各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
    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宏傳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
    盧光國等2人固均為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民法
    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人，惟依其等各自行為態樣及責任比例
    ，本院認其等應各自就損害金額3％負賠償責任，並未令其就
    投資人之全部損害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爰不依民法第185
    條規定命其等就彼此各自分擔部分互負連帶責任，附此敘明
    。
  ㈨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政府
    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
    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又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
    27條第2 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
    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
    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
    參照）。昇陽公司雖係宏傳公司之法人股東，惟並非法人董
    事或監事，而係其所指派之自然人代表盧光國等2人依公司
    法第27條第2項規定，以自己名義當選為董事，昇陽公司既
    未參與編製或審核系爭不實財務報告，盧光國等2人係因執
    行宏傳公司之董事職務而違反證交法相關規定，並非執行昇
    陽公司之董事職務，自無從依民法第28條規定、第188條規
    定令昇陽公司與其等連帶負責。上訴人主張昇陽公司亦應與
    盧光國等2人連帶賠償云云，為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95年證交法
    第20條之1、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廖文俊之遺產管
    理人在管理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
    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原審共同被告翌日即99年9月1
    4日起（見本院卷二512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等2人應分別就附表二所示
    「許光成應賠償金額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
    ，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及翁蔡專連帶給付，並由上訴人
    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
    ，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不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
    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指摘
    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本院判命給付部分，上訴人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法第28條（下稱投保法）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
    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
    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
    有明文。本件事實發生於92年、93年間，自上訴人於95年2
    月15日起訴迄今已逾10年，如須待三審判決確定始得聲請強
    制執行，將使授權人之權益蒙受極大之不利益，堪認本判決
    所命給付，在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授權人恐受難以抵償
    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是上訴人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聲請准
    予免供擔保假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並依被上訴人聲
    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上訴
    人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
    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85條第1
    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投保法第36條，民事訴
    訟法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雯　
　　　　　　　　            　法   官  何君豪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
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
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
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
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
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敬傑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8年度金上更二字第14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張心悌  
訴訟代理人  林青穎律師
被  上訴人  程光儀律師（即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
訴訟代理人  張義群律師
            彭郁紋律師
被  上訴人  許光成  
            盧光國  
訴訟代理人  謝昆峯律師
            林泓毅律師
            許邦鈺律師
被  上訴人  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柏杉（原名陳木清、陳武璋）
            陳琪翔（原名陳有勝）
            唐月紅  
            謝文彬  
            謝學庸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0年7月29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金字第10號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並為訴之減縮，本院於110年1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裁判均廢棄。
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就附表一「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信、郭峻賢、翁麗玲連帶給付予如附表一所示「授權人姓名」欄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應分別就附表二「許光成應賠償金額」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所示金額，與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翁兩傳、廖連信、郭峻賢、翁蔡專、翁麗玲連帶給付予如附表二「授權人姓名」欄之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及自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四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由上訴人受領之。
其餘上訴駁回。
第一（除減縮部分外）、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九十六，由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負擔百分之一，由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各負擔百分之一點五。
本判決第二項、第三項所命給付，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程光儀律師即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以新臺幣捌拾肆萬捌仟貳佰肆拾肆元預供擔保，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分別以新臺幣壹佰伍拾伍萬參仟柒佰參拾伍元預供擔保，得免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原為邱欽庭，於本院審理時變更為張心悌，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110年1月7日金管證交字第1100130076號函為憑（見本院卷三43頁），經張心悌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4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被上訴人廖文俊（下稱其名）於108年5月12日死亡，其繼承人均拋棄繼承，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08年度司繼字第2440號裁定選任程光儀律師為其遺產管理人確定（見本院卷二15至17、25頁），上訴人聲請遺產管理人程光儀律師（下稱遺產管理人）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2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次按在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自明。上訴人於109年7月3日本院審理中因與原審共同被告劉傳人達成和解，並因廖文俊已死亡而減縮請求應自其遺產範圍內負賠償之責，故減縮對於被上訴人請求金額如附表一、二「求償金額」欄所示（見本院卷二101、102頁），經遺產管理人及被上訴人盧光國（下稱其名）同意（見本院卷二224頁)，依上開說明，應予准許。
四、被上訴人許光成（下稱其名）、昇陽企管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昇陽公司）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原審共同被告宏傳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宏傳公司）係公開發行股票之上市公司，原審共同被告翁兩傳、廖連信、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兩傳等4人）依次於92、93年間擔任董事長，90年起至94年1月止擔任總經理，91年起擔任董事長特別助理，92年3月起至94年1月止擔任財務協理。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財務報告（下稱財報）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訴外人志聰電子有限公司（下稱志聰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義虛偽銷售積體電路等貨品予國外之AMPEX公司，再以PCMEDIA公司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下稱翁麗玲等2人）為使上開虛偽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下稱統一發票等），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反覆進行虛偽交易，造成宏傳公司營業額大幅虛增。又翁麗玲等2人、廖連信共同安排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訴外人摩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就積體電路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玲、廖連信得將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至其等所掌控之訴外人捷耀股份有限公司、寬訊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帳戶或其私人帳戶內，挪為私用，翁麗玲等2人並為使上開虛偽交易符合內部控管制度，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等，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另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0日所募得之國內第1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1）新臺幣（下同）共1億8,000萬元，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國內第2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下稱CB2）共2億3,000萬元，翁兩傳等4人擅自變更上開款項用途，違法挪用。又翁麗玲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合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詎宏傳公司竟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之財報（下各稱其名，合稱系爭財報），及CB2公開說明書內揭露上開事項，使投資人（即伊之授權人）誤信宏傳公司財務狀況良好，善意買進該公司股票或認購CB2之公司債。嗣宏傳公司於94年1月21日揭露財務狀況異常之重大消息後，投資人方賣出股票，或持有迄今而受有鉅額損害，已違反91年2月6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規定，廖文俊、許光成、盧光國【許光成、盧光國為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下稱盧光國等2人】均為宏傳公司之董事，為公司負責人，其等決議通過93年第1季、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虛偽不實，致投資人受有損害，應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下稱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負連帶賠償責任。又盧光國等2人係以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身分，當選為宏傳公司董事，昇陽公司對其等有選任監督關係，其等執行宏傳公司董事職務有過失，致投資人受有損害，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民法第28條、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昇陽公司應負連帶責任。再者，本件各行為人之行為均為造成投資人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規定，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求為命：㈠遺產管理人在管理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㈡盧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本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等語（未繫屬本院部分，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
　㈠遺產管理人部分：廖文俊生前雖擔任宏傳公司董事，惟從未接獲開會通知，對於會議內容毫無所悉，亦未參與編製、簽署財報，自無過失可言。又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其第1季、第3季財報僅須會計師核閱，毋庸經董事會通過。廖文俊任職期間，無需參與93年第1季財報，亦未參與93年上半年度財報，上訴人請求廖文俊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㈡盧光國部分：伊任職董事期間，未接獲開會通知，無從得知會議內容，伊多次詢問宏傳公司實際經營召開董事會之日期，惟其均以其他理由搪塞。伊為外部董事，無法得知實際營運情形，伊信任會計師專業查核、簽證，不知93年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有造假之情。伊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建請監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查核，已善盡董事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㈢許光成及昇陽公司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原審就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部分，為上訴人全部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三項之訴及駁回後開第四項之訴假執行之聲請（除減縮部分外）部分，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㈡遺產管理人在管理被繼承人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㈢盧光國等2人、昇陽公司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翁蔡專連帶給付如附表二求償金額欄所示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及遺產管理人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上訴人對於原審判決駁回逾上開請求部分，未據聲明不服，非本院審理範圍，下不贅述）。
四、經查：
　㈠廖文俊自92年6月30日起至93年6月15日止，許光成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3月25日止，盧光國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4月1日止，為宏傳公司登記之董事（其中盧光國等2人為昇陽公司之股東代表）等事實，有宏傳公司董事任期表（見原審卷十一102頁）、宏傳公司變更登記表（見原審卷十一3至15、103至108頁）、辭職書（見原審卷十一112、113頁）、宏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見原審卷二226至348頁）可稽，堪信為真實。
　㈡翁兩傳等4人為製造宏傳公司年度財報獲利假象，於93年間由志聰公司負責人陳福財、財務會計人員謝佩珊以宏傳公司名義虛偽銷售積體電路予國外之AMPEX公司，惟實際並未運送貨品至AMPEX公司，僅暫放於香港數日，再以PCMEDIA公司名義虛偽進口回銷予志聰公司。翁麗玲、郭峻賢為使上開虛偽交易形式上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翁兩傳等4人以上開方式反覆進行循環銷貨之虛偽交易，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翁麗玲、廖連信為其私下購買廠房、償還私人銀行貸款、代宏傳公司操作外匯選擇權所需交割款項等資金需求，竟與郭峻賢共同安排宏傳公司與志聰公司、摩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寶萊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就積體電路等貨品進行虛偽進銷貨之循環交易，使翁麗玲、廖連信得將宏傳公司資金以給付貨款名義支出，輾轉匯至渠等所掌控之捷耀公司、寬訊公司帳戶或其私人帳戶內，挪為私用，翁麗玲、郭峻賢並為使上開虛偽交易形式上符合宏傳公司內部控管制度，乃指示下屬填製不實之統一發票、傳票及相關帳目，造成宏傳公司帳上營業額大幅虛增。宏傳公司於92年4月10日所募得之CB1共1.8億元，原係預計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於93年5月13日所募得之CB2共2.3億元，原係預計償還宏傳公司對銀行之欠款及購置機器設備，乃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郭峻賢擅自變更上開款項之用途，違法挪用；翁麗玲於92、93年間受宏傳公司授權而與台新商業銀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遠東商業銀行從事外幣選擇權等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竟將屆期交割獲利之款項共計870萬餘元據為己有。宏傳公司未於93年第1季、上半年度及第3季財報內揭露上開事項等情，業經郭峻賢、謝佩珊、周朝鑫、翁嘉賢、鍾蘇燕、李淑芬、王俊明、鄧孝直、侯旭峰、李偉聖、李健華、蔣世敏、陳泰榕、周敬臣、朱文陽、邱坤龍、朱寶華、徐金群、富瑞莉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4年度偵字第8489號翁兩傳等違反證交法等案件中證述明確，有調查筆錄、訊問筆錄、詢問筆錄可稽（見原審卷三47至86頁、88至102、111至134頁），並有志聰公司傳真資料、宏傳公司CB1及CB2運用情形季報表查詢資料、志聰公司指示台灣萬事達運通公司空運出口及進口買方、賣方雙方資料、宏傳公司93年第1季、第3季財務報表暨核閱報告書、93年上半年度財務報告暨查核報告書、及發行CB1、CB2公開說明書等為證（見原審卷三87、103至110、135頁，卷二226至348、349至834頁），且證人即宏傳公司前副總經理李健華在本院前審證稱：郭峻賢是92年3月份進入宏傳公司，擔任財務協理，會計則由伊負責，伊於93年9月發現宏傳公司有操作衍生性商品，未如實公告、申報，故發電子郵件給翁麗玲、廖連信、郭峻賢，要求如實公告等語（見本院前審卷二198至199頁），廖連信、郭峻賢復因上開涉犯違反證交法等罪名，經原法院以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分別判處有罪，郭峻賢未提起上訴而告確定；廖連信提起上訴，本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雖將原審判決關於廖連信部分撤銷，惟仍為廖連信有罪之判決後，廖連信提起第三審上訴，最高法院以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將廖連信違反證交法部分撤銷發回本院，並駁回其餘上訴，再經廖連信撤回上訴而告確定在案，復有原法院94年度重訴字第51號刑事判決、本院99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6415號刑事判決可憑（見本院前審卷六144至175頁)。另翁兩傳、翁麗玲經上開偵查案件起訴後，因通緝而尚未審結。是上開事實，堪信為真實。
五、法院之判斷：
　㈠按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會應備置財務報表等簿冊供查閱或抄錄，且應編造財務報表等表冊供監察人查核，此觀公司法第210條第1項、第228條第1項規定即明。且依同法第8條第1項及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規定，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為公司負責人，就證交法第20條第2項之財報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對於公司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準此，董事所負詳實審認以通過及承認所公告並申報財報之責任，經由編製財報，及實質審查財務報表等簿冊而達成。至於99年6月2日修正前證交法第36條第1項規定，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應於一定時間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經會計師核閱之季報。參諸其於57年4月30日制定及77年1月2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本條規定旨在加強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可靠性，並規定應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並公告之，以符財務公開之原則」、「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為投資人投資有價證券之主要參考依據，必須符合可靠性、公開性外，尚須具時效性，使投資人了解公司之現狀與未來」，乃為符合財報可靠性、公開性及時效性，而要求公司財報應經外部專業人士之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並及時公告申報，但仍需經由董事會及監察人通過及承認，此係與董事各司其責，而非解免董事詳實審認後方得予以通過之義務（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28號判決即本件發回意旨參照）。是以董事既為公司之負責人，且董事會為編造財報等表冊之機關，董事自應對公司之財務業務等文件，包含年度財報、半年度財報及季報負責，故若財報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董事對於受害之投資人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查宏傳公司93年第1、3季之財報不實，業經刑事確定判決認定，如前所述，則宏傳公司之董事即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除有證交法第20條之1第2項之免責情形外，應就宏傳公司「季報」、「半年報」之內容虛偽不實負賠償責任。
　㈡次按77年1月29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於規範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有價證券之誠實義務及損害賠償責任之主體範圍與舉證責任分配，雖規定不盡明確，惟參酌95年1月11日修正之同法第20條之1第1項，業已規定：「前條第二項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公告申報之財務報告，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下列各款之人，對於發行人所發行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一、發行人及其負責人。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者」；第二項規定：「前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如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免負賠償責任」；第五項規定：「第一項各款…之人，除發行人、發行人之董事長、總經理外，因其過失致第一項損害之發生者，應依其責任比例，負賠償責任」，則上開增修之規定，經斟酌其立法政策、社會價值及法律體系精神，應係合乎事物本質及公平正義原則，為價值判斷上本然或應然之理，自可引為法理而予適用。是以適用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規定之損害賠償責任時，在解釋上，自應援引上開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之趣旨及民法第1條之規定，將發行證券公司（發行人）負責人，包括董事長、總經理與公司法第8條所稱當然負責人之董事及職務負責人之監察人、經理人，均涵攝在該條第3項所規定之責任主體範圍之列，以維護證券市場之交易秩序及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就發行人及發行人負責人，其中關於董事長、總經理部分採結果責任主義（無過失主義），課其縱無故意或過失，亦應負賠償責任。至其他應負賠償責任之發行人負責人即公司法第8條所稱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部分，則採過失推定主義，由其舉證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主張免負賠償責任，以與證交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罪係採故意之刑事責任有所區隔（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於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增訂前，若有違反證交法第20條之情形，該條文適用時得依民法第1條之法理、證交法第2條之規定，援引95年增訂之證交法第20條之1規定適用之。故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1、2、3項分別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其他有關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前2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之責。」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即應依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等規定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負損害賠償責任。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違反上開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等規定，即屬民法第184條第2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情形，自應依第185條規定與本件共同侵權行為人負連帶賠償之責；另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就其等因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致他人受有損害時，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應與宏傳公司連帶負賠償之責。
　㈢廖文俊、盧光國抗辯：伊等未參與製作宏傳公司93年度季報，伊等注意義務依93年應適用之證交法第36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不包含宏傳公司季報云云。惟：
　⒈按發行證券公司依證交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報及財務業務文件或依該法第36條第1項公告申報之財報，其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對於善意取得人、出賣人或持有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上開財報包含公司之年度、半年度及第1季、第3季財報，此觀修正前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第36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規定自明。又95年1月11日修正之證交法第20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發行證券公司負責人對於股票之善意取得人，因其財報內容有虛偽或隱匿情事所受之損害，須能證明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該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始得免負上開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700號判決即本件第1次發回意旨參照）。是以董事既為編造財報之人，就宏傳公司之各期財務報告，無論係季報、半年報或年報，董事均應就該財報之正確性負責，若上開財報有虛偽、隱匿等情事，除有上開免責事由外，董事即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不得以季報毋庸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作為免責事由。
　⒉又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23條規定可知，季報與半年報應記載之重要會計科目並無不同，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等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亦皆須於季報如實揭露。換言之，例如營收、每股盈餘（EPS）、公司資產與負債等影響投資人投資判斷之重要會計科目，季報與年報之記載內容皆無區別。是為維護證券市場交易秩序，貫徹資訊揭露原則，證交法第20條、第20條之1課予發行公司負責人就不實財報之注意義務及賠償責任，即不應就季報、半年報或年報有所區別，或排除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就第1、3季財報之賠償責任。
　⒊復按公司法第202條規定：「公司業務之執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基此，除法定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原則上公司業務之執行需經公司董事會決議行之。且個別董事亦應依公司法第23條規定忠實執行業務並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董事會依法既為公司法定之業務執行機關，董事會之成員縱無法於第一線、於第一時間，決策、執行公司所有事務，而需進行分層授權。渠等亦不應以權力下放為由完全免除對業務執行應負之責任，對於被授權者仍應善盡相關之監督義務。詳言之，公司法及證交法就特定事項明訂須經董事會決議，僅係考量公司營運之成本及時效性就特定事項明訂必需經過董事會決議通過，惟不應以此認為除前述法律具體明定必經董事會決議之業務外，皆可任由少數經營者恣意為之、上下其手，不受公司董事會之監控與管理，否則公司法設置董事會之機能與課予個別董事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皆形同具文。準此，董事會依公司法第202條、第228條規定為公司之業務執行機關及財報之法定編製及責任主體，且縱發行公司於分層授權之營運模式下，公司之董事就公司業務之執行仍應負有貫徹「內部監控義務」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故不應以季報是否送董事會通過與否，進而免除發行公司董事就不實財報之法定責任。廖文俊、盧光國以法無明定季報需經董事會決議，抗辯得脫免相關損害賠償責任，顯與公司法、證交法課予董事之法定責任不符，為無可採。
  ㈣廖文俊抗辯：伊於93年2月25日、3月8日、3月29日、3月31日、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會議均在國外，伊之簽名竟出現在董事會紀錄上，係有心人士製作不實財報，以犯罪手法屏蔽伊參與董事會，伊不負賠償責任云云。查廖文俊確於上揭期間出境，有入出國日期證明書可稽（見本院卷二513頁），並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509頁），堪認廖文俊未出席上開日期之董事會。惟93年4月1日、4月16日之董事會會議記錄有其印文（見原審卷四264、265頁），廖文俊歷於原審、前審均未曾抗辯其印文遭盜用乙情，遺產管理人復未提出其遭偽造文書之刑事案件相關資料為佐，無法排除其授權他人到場出席董事會議或與翁兩傳間有其他約定之可能。況廖文俊身為宏傳公司董事，卻在任職期間對該公司董事會開會情形不予聞問，就系爭財報不實亦未提出任何其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確信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證明，難認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證交法第20條規定、第20條之1之法理，應就財報不實負推定過失之責。至於遺產管理人援引訴外人辜玉梅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蔡招榮之董事願任同意書，經法務部調查局文書鑑識實驗室認定非其等所親簽乙節，抗辯廖文俊出席宏傳公司董事會之簽名或印文係遭偽造云云，然辜玉梅、蔡招榮之監察人願任同意書及董事願任同意書縱經法務部調查局認定非其等所親簽，與廖文俊無關，且未能解免廖文俊所負財報不實之責任，遺產管理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取。
　㈤盧光國抗辯：伊請求查閱資訊之權利不包括帳冊及會計憑證，伊無權閱覽宏傳公司虛偽交易憑證，且為經營階層刻意精心安排之虛偽交易，不因伊未及時發現財報不實而認伊監督有過失云云。然依公司法第228條第1項：「每會計年度終了，董事會應編造左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核：一、營業報告書。二、財務報表。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前項表冊，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規章編造。第一項表冊，監察人得請求董事會提前交付查核。」、第230條第1項：「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提出於股東常會請求承認。」規定，顯見董事會負有編製財報之義務，且宏傳公司相關財報需先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提出於股東會提請承認。準此，董事既為財務報告編製主體，且董事會為公司業務執行之主要機關，自有查閱公司會計憑證之權限，盧光國辯稱其無查閱會計憑證之權限云云等語，顯無可採。盧光國身為宏傳公司董事，無論其究為經營階層董事與否，均應盡董事之注意義務，若其未能舉證證明其已盡相當之注意義務，自應就本件損害賠償負推定過失之責。
  ㈥盧光國復抗辯：伊未接獲董事會開會通知，宏傳公司刻意隱瞞董事會開會消息，伊無召開董事會之預見可能性，故伊於93年10月5日前未參與董事會不能謂執行董事職務有過失云云，並舉證人廖連信、監察人何佳峻及宏傳公司財務主管郭峻賢於刑事案件證述為憑。惟：
　⒈出席董事會為董事之義務，盧光國不得以其未出席董事會作為免責事由之抗辯，盧光國應舉證證明其有善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始得免責。查盧光國之任期為自93年6月15日起至94年4月1日止，觀諸宏傳公司於93年6月15日以後所召開之董事會會議記錄，如93年6月16日、93年7月15日、93年8月26日、93年8月30日、93年9月30日之董事會，盧光國均未出席，僅於93年10月5日、93年11月10日、93年12月31日出席董事會（見本院卷二181至201頁），又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度之財報，係於93年8月30日董事會決議通過（見本院卷二221頁），然盧光國未出席該次董事會，亦未委託他人出席，且於會前、會後迄至94年4月1日辭職日止，均未對93年上半年度之財報提出任何異議，顯然怠於履行法定義務，又董事就不實之財報，無論是季報、半年報、年報，均應負損害賠償之責，業如前述，盧光國復未提出任何於93年第3季不實財報編製期間，有善盡其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即便其曾出席93年10月至12月之董事會，卻從未對宏傳公司93年上半年度至第3季之財報及財務業務狀況提出詢問或表示任何意見，難認盧光國就宏傳公司不實之93年上半年度、第3季財報已盡相當注意，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事。
　⒉依93年間適用之修正前公司法第204條規定，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故董事會應於召集前7日通知各董監事出席董事會，則董事於董事會召集前收受出席董事會之通知為法定之常態事項，盧光國抗辯其未收受董事會開會之通知，應就此變態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經查，證人即宏傳公司不實財報期間之總經理廖連信具結證稱：伊擔任宏傳公司總經理沒有管理董事會開會通知發放之事宜，那是董事長去安排處理的事情，這是董事長的職責不是總經理的，伊未與盧光國討論召開董事會的事情，伊沒有那個職責，召集董監事開會是董事長召集的，伊沒有特別印象盧光國有無曾親口問伊為何未召開董事會，其應該不會問這件事才對，伊不知道宏傳公司有無制式董事會開會通知書，董事長室會有作業人員，這是他們在做的事情，伊也不知道實際處理的人是誰，因為已隔16、7年等語（見本院卷一356至357頁），可徵證人廖連信雖於宏傳公司不實財務報告期間擔任總經理，但不負責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通知業務，且未曾與盧光國討論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盧光國亦未曾向其詢問宏傳公司董事會開會事宜。則依證人廖連信之證詞，無法證明盧光國所辯稱其未收到宏傳公司開會通知之情。
　⒊何佳峻固於警詢陳稱：翁麗玲在93年12月中旬以後才開始以電話方式通知伊到公司參加董、監事會議等語（見本院卷二375頁）；許光成於警詢陳稱：直到93年12月中，當時公司董事長翁兩傳及他女兒翁麗玲、女婿廖連信（當時擔任總經理）才召開第1次董事會…大約在93年12月中旬伊接到翁麗玲的電話要伊開董事會（見本院卷二377頁）；郭峻賢於刑事案件證稱：董事會會議召集人是廖連信，是以公司董事長名義發通知，聯絡的人是翁麗玲，是翁麗玲打電話請他們來開會等語（見本院卷二380、381頁）。然董事會之開會須於7日前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為法定事項，盧光國身為宏傳公司董事，未收受董事會開會通知，自應向宏傳公司反應其未收受開會通知，負有向宏傳公司詢問董事會開會事宜之相關注意義務，卻放任宏傳公司未寄發董事會開會通知書予伊，未主動出席董事會，更未向公司關切董事會開會之事項，顯見其違反身為公司負責人應盡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其泛稱未獲開會通知無法出席董事會云云，洵無可採。
  ㈦盧光國另抗辯：伊於93年12月31日、94年1月1日之董事會積極阻止宏傳公司購買「圓頂天下」大樓，避免宏傳公司負擔不必要債務，又於93年底、94年初發現購地案弊端，和監察人討論發動調查權，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揭弊，已盡董事注意義務云云。然查：
  ⒈證人即宏傳公司之法人代表監察人何佳峻於警詢中陳稱：伊有參加宏傳公司93年12月31日董事會，翁麗玲談到宏傳公司購買新北市中和市連城路土地及建物廠辦合一的購地案，開會過程中並無作成決議，出席的董事人數不夠，伊希望他們提出鑑價報告及評估報告，再作討論，後來在證券交易所的股市觀測站發現宏傳公司就本案提出公告，才在94年1月3日到宏傳公司查看宏傳公司的現金流量，然後在同年月7日委託律師及會計師到公司作瞭解，會議中翁麗玲只談到購地案，其沒有談到因為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鉅額虧損而作假交易等語（見本院卷三18、19頁）；許光成於警詢中陳稱：93年12月中旬，當時翁兩傳、翁麗玲、廖連信召開第1次董事會，93年12月20日左右及93年12月31日各召開1次董事會，這3次董事會的內容都是討論宏傳公司向翁麗玲購地，第1次董事會結束後，伊向翁麗玲、廖連信私下詢問購地細節，才知道廠房大樓是向翁麗玲購買，93年12月20日該次會議翁麗玲要求董事會同意公司購買該廠房大樓，且方式是由翁麗玲先買下，公司再向翁麗玲購買，93年2月31日會議，伊質疑本購地案有利益輸送之嫌，質疑翁麗玲為何要如此作，翁麗玲含糊回答說是要廠辦合一及公司作帳需要，雙方堅持，翌日繼續開會，伊與盧光國、何佳峻一同表示不同意本案購地案，翁麗玲才表示因操作衍生性商品造成虧損，需要此購地款項去填補，伊追問細節，翁麗玲不願意透露，雙方仍堅持而未作成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22至24頁）；盧光國於警詢中自承：伊在93年12月中旬至該月月底共參加3次董事會，在93年12月中旬第1次參加董事會所討論的是有關廠辦合一的議題，第2次董事會則是討論有關購買圓頂天下大樓的議案，伊認為要討論這個議案必須要成立一個評估小組，並準備充分的數據再行研究，因此該次會議也沒有繼續討論；第3次會議時，也沒有作成任何決議等語（見本院卷三30至31頁）。可知盧光國等2人於93年12月底僅就宏傳公司購買大樓案提出質疑，未就宏傳公司系爭財報不實進行查核，難認就系爭財報不實已盡相當注意義務，且有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其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
  ⒉依94年1月22日之媒體報導「證交所日前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理，發現網通股宏傳（3039）公司去年底有一筆不動產的關係人交易『不合乎常規』，有疑似掏空公司資產之嫌，目前全案已移送檢調機關偵辦中」等語（見本院卷二460頁），又證人何佳峻證稱：在檢調搜索前，伊等覺得很多事情都不合理，伊等要求看公司帳，後來於94年1月8日到公司看帳，才發現購買房子的資金在開會前就已經出去了，且臺灣證券交易所在1月中旬有作查核，所以伊等才委請律師、會計師查核等語（見前審卷二200頁），可知宏傳公司相關弊案之揭發，係主管機關於進行上市公司例外管理時，發現宏傳公司有不合營業常規、掏空公司資產之違法情形，並非董事、監察人發現並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中揭發，縱使盧光國發言支持監察人查弊，亦因宏傳公司相關弊案早因主管機關查核發現，而非得作為其已善盡董事注意義務之證明。盧光國辯稱其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已就系爭財報不實善盡注意義務，顯屬無稽。
  ⒊觀諸宏傳公司94年1月20日董事會會議紀錄記載：「監察人提議，按九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董事會決議，購買台北縣○○市○○路000號大樓，監察人立即依公司法第二一八條規定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監察人發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情況，監察人依公司法二一八條已委託律師、會計師組成查察小組，調查公司業務及財務狀況。㈠廖連信董事長請各位董事發言。㈡許光成董事建請廖連信董事長，配合監察人所委託之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並向公司員工告知配合律師、會計師查察小組之查帳行動。㈢盧光國董事提議監察人委託律師、會計師之查帳須儘速進行，維護全體股東及公司權益。」（見本院卷二203頁），且由葉宏基律師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之94年2月3日刑事告訴狀係由何佳峻委託律師提出告訴乙節（見本院卷三36至39頁），足見係由何佳峻發現宏傳公司財務狀況異常而主動發動公司法第218條規定之調查權，發現宏傳公司有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情形，並委託律師、會計師組成調查小組，參諸盧光國於警詢中自承：約在94年1月初監察人何佳峻介入瞭解後，伊才知道翁麗玲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導致宏傳公司鉅額虧損的事，所以何佳峻便委任律師對翁麗玲提出告訴，這部分要問何佳峻比較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三32至33頁），可徵盧光國於董事會中表示附議及請何佳峻委託之律師及會計師儘速進行查核等語，僅係於知悉何佳峻之查核行動時，表示附和之意，非於其執行職務範圍內發現宏傳公司有財報不實之情形，難認其就系爭財報不實已善盡董事之注意義務。
  ⒋承上，若何佳峻未發動查核權限，復於94年1月20日董事會提出公司資金流動異常、帳務不符之情，盧光國根本不會察覺宏傳公司財務異常情形，足認其自93年6月15日上任後，並未善盡董事應盡之注意義務，且無正當理由可合理確信系爭財報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情形。
  ㈧本件前述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應負擔之責任比例及賠償範圍為何？
    按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第5項規定，於適用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第3項規定，董事應就財務報告及其業務文件不實負賠償責任時，亦得引為法理，基於責任衡平考量，於法院認定發行人外之其他負責人，或曾在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上簽名或蓋章之發行人職員應負責任時，尤須考量導致或可歸屬於被害人損失之每一違法人員之行為特性，及違法人員與被害人損害間因果關係之性質及程度，進而依其責任比例之不同以定其賠償責任，此參照該增修條文之立法理由益明（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037號判決意旨參照）。廖文俊、盧光國等2人因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應依同條第3項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其3人雖有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然未列為系爭刑事案件之被告，就相關財務報告不實內容參與程度，不能與翁兩傳等4人等量齊觀。考量其等各自過失對系爭財務報告不實之發生原因、擔任董事期間應盡注意義務之期待可能性，另宏傳公司進行虛偽交易、虛增營業額之發生時間分布，暨董事應同負監督公司是否合法經營之責等一切情狀，認廖文俊對附表一、盧光國等2人對附表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應各負3％之賠償責任，賠償金額係以各訴訟實施權授與人求償金額之3％計算（元以下四捨五入）。又其各自應負賠償之行為，各與翁兩傳等4人、 翁蔡專之侵權行為，均為附表一、二「姓名」欄所示訴訟實施權授與人，因財報不實受有損害之共同原因，並為公司法第8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負責人執行職務之行為，各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與宏傳公司負連帶給付責任。又盧光國等2人固均為違反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2項規定及民法第184條第2項規定之人，惟依其等各自行為態樣及責任比例，本院認其等應各自就損害金額3％負賠償責任，並未令其就投資人之全部損害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爰不依民法第185條規定命其等就彼此各自分擔部分互負連帶責任，附此敘明。
  ㈨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亦得由其代表人當選為董事或監察人，代表人有數人時，得分別當選。」又公司法人股東依公司法第27條第2 項規定，由其代表人當選為公司董事或監察人者，該董事或監察人與公司間權利義務關係，存在於該代表人而非法人股東本身（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2號判決意旨參照）。昇陽公司雖係宏傳公司之法人股東，惟並非法人董事或監事，而係其所指派之自然人代表盧光國等2人依公司法第27條第2項規定，以自己名義當選為董事，昇陽公司既未參與編製或審核系爭不實財務報告，盧光國等2人係因執行宏傳公司之董事職務而違反證交法相關規定，並非執行昇陽公司之董事職務，自無從依民法第28條規定、第188條規定令昇陽公司與其等連帶負責。上訴人主張昇陽公司亦應與盧光國等2人連帶賠償云云，為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91年證交法第20條第3項、95年證交法第20條之1、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廖文俊之遺產管理人在管理廖文俊之遺產範圍內應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連帶給付如附表一所示「廖文俊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原審共同被告翌日即99年9月14日起（見本院卷二512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盧光國等2人應分別就附表二所示「許光成應賠償金額欄」、「盧光國應賠償金額欄」之金額，及自99年9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與宏傳公司、翁兩傳等4人及翁蔡專連帶給付，並由上訴人受領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於不應准許部分，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無違誤，應予維持，上訴人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院判命給付部分，上訴人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28條（下稱投保法）規定提起訴訟或上訴，釋明在判決確定前不為執行，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者，法院應依其聲請宣告准予免供擔保之假執行，投保法第36條定有明文。本件事實發生於92年、93年間，自上訴人於95年2月15日起訴迄今已逾10年，如須待三審判決確定始得聲請強制執行，將使授權人之權益蒙受極大之不利益，堪認本判決所命給付，在判決確定前如不為執行，授權人恐受難以抵償或難以計算之損害，是上訴人依投保法第36條規定，聲請准予免供擔保假執行，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並依被上訴人聲請酌定相當擔保金額，為附條件免為假執行之宣告。至上訴人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之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0條、第78條、第85條第1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投保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2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怡雯　
　　　　　　　　            　法   官  何君豪
                              法   官  徐淑芬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被上訴人許光成、盧光國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敬傑
　　
　　　　　　　　　　　　　　


